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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14166—2013《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ISOFIX儿童约束

系统》,与GB14166—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更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13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对带扣警示灯的要求(见4.2.2.2);
———更改了带感的要求(见4.2.5.3.2,2013年版的4.2.5.3.2);
———增加了对柔性肩部高度调节装置的要求[见4.4.1.2c)];
———增加了允许部分座椅位置在动态试验中躯干参考点位移量超标的要求[见4.4.1.3d)];
———增加了禁止假人头部或躯干在动态试验中与车辆刚性部件接触的要求,增加了禁止假人头部

与膝部接触的要求(见4.4.1.4);
———增加了动态试验中座椅的调整方法[见5.7.2e)];
———增加了动态试验的替代试验[见5.7.2f)];
———增加了减速试验装置的替代装置[见5.7.5a)];
———更改了车辆关于安全带和约束系统的安装要求(见6.1.1,2013年版的6.1.1);
———更改了气囊警告标识的要求(见6.1.8,2013年版的6.1.8);
———增加了柔性肩部高度调节器对卷收器卷收功能影响的要求(见6.3.4);
———更改了安全带提醒装置的要求(见6.4,2013年版的6.4);
———增加了同一型式判定(见第8章);
———增加了i-Size儿童约束系统的安装要求(见附录A);
———删除了生产一致性的控制(见2013年版的附录C);
———更改了安全带试验用假人的质量(见表B.2,2013年版的表D.2);
———更改了安全带提醒装置试验方法(见附录 M,2013年版的附录O);
———删除了机动车乘坐位置H点和实际靠背角的确定程序(见2013年版的附录Q)。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于1993年首次发布,2003年第一次修订,2013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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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和约束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和约束系统的技术要求、在车辆上的安装要求、使用要求,描述

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和同一型式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
———前向座椅、后向座椅和侧向座椅上安装了作为成年乘员独立装备单独使用的安全带和约束系

统的 M类和N类车辆;
———M类和N类车辆前向座椅、后向座椅和侧向座椅上作为成年乘员独立装备单独使用的安全带

和约束系统;
———安装了儿童约束系统的 M类和N类车辆;
———在 M类和N类车辆上安装安全带及相应安全带提醒装置的所有乘坐位置;
———为 M3 类(Ⅱ、Ⅲ或B类)车辆侧向座椅设计安装的安全带和整体式通用ISOFIX儿童约束系

统在车辆上的安装,但仅在车辆制造商提出要求的情况下适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T842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11551 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11552—2009 乘用车内部凸出物

GB11557 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

GB13057 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

GB13094—2017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14167—2024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和约束系统安装固定点

GB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29120 H点和R点确定程序

GB27887—2024 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

ISO2575:2010 道路车辆 控制 器、指 示 器 和 信 号 装 置 符 号(Roadvehicles—Symbolsfor
controls,indicatorsandtell-tales)

ISO6487 道 路 车 辆  碰 撞 试 验 中 的 测 量 技 术  设 备 (Roadvehicles—Measurement
techniquesinimpacttests—Instrument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15083、GB/T15089、GB14167—2024、GB27887以及GB/T291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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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带 safety-belt
由织带、带扣、调节件以及将其固定在机动车辆内部连接件构成的装置。
注1:用于在车辆骤然减速或碰撞时通过限制佩戴者身体的运动以减轻其伤害程度的总成。

注2:包括吸能或卷收织带的装置。

3.1.1
腰带 lapbelt
横跨佩戴者骨盆部位前方的两点式安全带。

3.1.2
肩带 diagonalbelt
从臀部斜跨前胸至另一侧肩部的安全带。

3.1.3
三点式安全带 three-pointbelt
由一条腰带和一条肩带组成的安全带。

3.1.4
S型安全带 s-typebelt
除三点式安全带或腰带以外的安全带总成。

3.1.5
全背带式安全带 harnessbelt
由一条腰带和多条肩带组成的S型安全带总成。
注:全背带式安全带可能提供一个附加的胯带总成。

3.2
织带 strap
用于约束乘员身体并将所受到的力传到安全带固定点的柔性部件。

3.3
带扣 buckle
使佩戴者能够被安全带约束住,且能快速解脱的装置。
注:带扣可设有调节装置,但全背带式安全带的带扣除外。

3.4
安全带调节装置 beltadjustingdevice
使安全带能按照座椅位置和佩戴者的要求而进行调整的装置。
注:调节装置可是带扣,或卷收器,或安全带的其他部件的一部分。

3.5
预紧装置 pre-loadingdevice
发生碰撞时收紧安全带织带,以减少安全带松弛量的附加或集成装置。

3.6
安全气囊总成 airbagassembly
机动车辆上辅助安全带和约束系统作用的装置,在发生严重碰撞时能通过压缩其中的气体而自动

展开一个柔性结构。
注:用于限制车辆乘员身体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与车内部件的接触力。

3.7
连接件 attac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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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总成中的部件。
注:包括使其安装到安全带固定点上的必要的紧固部件。

3.8
吸能器 energyabsorber
独立的或同织带结合起来吸收能量的装置。
注:吸能器是安全带总成的组成部分。

3.9
卷收器 retractor
用于全部卷收或部分卷收安全带织带的装置。

3.9.1
无锁式卷收器(1型) non-lockingretractor(type1)
用很小的力即可将织带全部拉出的卷收器。
注:织带拉出量不可调整。

3.9.2
手动解锁式卷收器(2型) manuallyunlockingretractor(type2)
需要使用者通过手动操作装置解锁,以获得所需的织带拉出量的卷收器。

3.9.3
自锁式卷收器(3型) automaticallylockingretractor(type3)
可按所需长度自由拉出织带,并在带扣扣紧时,可根据佩戴者的体形自动调整织带长度的卷收器。
注:如果佩戴者不有意解锁,织带将不能进一步拉出。

3.9.4
紧急锁止式卷收器(4型) emergencylockingretractor(type4)
在正常行驶条件下,不限制安全带佩戴者活动自由的卷收器。
注:可根据佩戴者的体形自动调整织带的长度,并在紧急情况下因下列因素而起作用:

a) 车辆减速度(单敏感性);

b) 车辆减速度,织带的运动或其他自动因素的组合(复合敏感性)。

3.9.5
高响应紧急锁止式卷收器(4N 型) emergencylockingretractorwithhigherresponsethreshold

(type4N)
用在 M2 类、M3 类和N类车辆上且具有较高响应极限值的紧急锁止式卷收器。

3.9.6
安全带高度调节器 beltadjustmentdeviceforheight
能够使安全带上导向件(直接连接到车辆或刚性座椅结构)的高度位置按照佩戴者的需要和座椅的

位置进行调整的装置

注:该装置可视作安全带的组成部分或者视作安全带固定点的组成部分。

3.9.7
柔性肩部高度调节器 flexibleshoulderadjustmentdeviceforheight
用于调节乘员肩部佩戴高度的装置。
注:该装置的调节部分不与车辆结构(如立柱)或座椅结构(如刚性座椅骨架)直接相连,其肩部部件的调节通过在

柔性结构上移动来实现且不与腰带的使用路径干涉。

3.9.8
织带有效长度 effectivelengthofstrap
在安全带总成安装且未使用的状态下,通过手能从安全带总成中拉出的织带长度的最大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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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约束系统 restraintsystem
用于特定车辆类型或制造商定义的并经检测机构认可的类型的系统。
注:由一个座椅和通过适当方式固定到车辆上的安全带组成,另外还包括在车辆突然减速时,通过限制佩戴者身体

的运动,减少佩戴者伤害的所有元件。

3.11
座椅 seat
供一个成年乘员乘坐且有完整蒙皮并与车辆结构为一体或分体的乘坐设施。
注:它包括单独的座椅或长条座椅的一个座位。

[来源:GB15083—2019,3.2]

3.11.1
前排乘员座椅 frontpassengerseat
处于最前位置时,H点位于通过驾驶员座椅R点的垂直横向平面上或之前的座椅。

3.11.2
前向座椅 forward-facingseat
车辆行驶中使用的座椅,其面向车辆前方布置,座椅的对称垂直面与车辆对称垂直面形成的角度为

0°±10°。

3.11.3
后向座椅 rearward-facingseat
车辆行驶中使用的座椅,其面向车辆后方布置,座椅的对称垂直面与车辆对称垂直面形成的角度为

0°±10°。

3.11.4
侧向座椅 side-facingseat
车辆行驶中使用的座椅,其面向车辆侧方布置,座椅的对称垂直面与车辆对称垂直面形成的角度为

90°±10°。

3.12
座椅组 groupofseats
可供一个或多个成年乘员乘坐的长条座椅或多个并排的单独座椅。
注:座椅组中的一个前座椅固定点与另一个座椅的后座椅固定点的前部成一条直线或在另一个座椅的固定点

之间。

3.13
折叠座椅 foldingseat
供成年乘员偶尔使用且在使用时能够自锁的备用座椅。
注:折叠座椅易于操作,在通常情况下,其处于折叠状态。

3.14
长条座椅 benchseat
供一个以上成年乘员乘坐且有完整装饰的乘坐设施。

3.15
调节装置 adjustmentsystem
能将座椅或其部件的位置调整到适应乘员乘坐姿态的装置。
注:该装置可有(但不限于)如下功能:

a) 纵向位移;

b) 垂直位移;

c) 角位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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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15083—2019,3.7,有修改]

3.16
座椅固定点 seatanchorage
将座椅总成固定到车辆结构上的装置。
注:包括车辆结构上的相关部件。

3.17
移位装置 displacementsystem
为便于乘员出入该座椅后面,使座椅或其一部分旋转或/和移动的装置。
注:座椅或其一部分旋转或/和移动过程中无固定位置。

[来源:GB15083—2019,3.8,有修改]

3.18
锁止装置 lockingsystem
使座椅及其部件保持在某个使用位置的装置。
[来源:GB15083—2019,3.9,有修改]

3.19
封闭式带扣按钮 enclosedbuckle-releasebutton
用直径40mm的球体不能使带扣开锁的带扣按钮。

3.20
非封闭式带扣按钮 non-enclosedbuckle-releasebutton
用直径40mm的球体能够使带扣开锁的带扣按钮。

3.21
减力装置 tension-reducedevice
与卷收器组合在一起的部件,当安全带扣好时自动减少织带的张力。
注:当安全带释放时,此装置自动关闭。

3.22
ISOFIX
通过车辆上的两个下固定点、儿童约束系统上两个相对应的刚性连接装置,以及限制儿童约束系统

翻转的装置,将儿童约束系统与车辆连接的一种国际通用的系统。
[来源:GB27887—2024,3.4]

3.23
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ISOFIXchildrestraintsystem
具有ISOFIX的儿童约束系统。
[来源:GB14167—2024,3.10]

3.24
ISOFIX位置 ISOFIXposition
允许安装以下儿童约束系统的位置:

a) 整体式通用ISOFIX儿童约束系统(i-Size);

b) 整体式特定车型用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c) 非整体式带靠背通用儿童约束系统(i-Size增高椅);

d) 非整体式带靠背特定车型用儿童约束系统(特定车型用增高椅);

e) 非整体式无靠背通用儿童约束系统(通用增高垫);

f) 非整体式无靠背特定车型用儿童约束系统(特定车型用增高垫)。
[来源:GB14167—20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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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导向装置 guidancedevice
帮助人员安装ISOFIX儿童约束系统的装置。
注:通过物理导向作用使ISOFIX儿童约束系统上的ISOFIX连接件正确地与ISOFIX下固定点对齐以使连接变得

容易。

3.26
儿童约束固定模块 childrestraintfixture;CRF
检查儿童约束系统尺寸是否能够适用于车辆的ISOFIX位置的装置。
[来源:GB27887—2024,3.16]

3.27
整体式通用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integraluniversalISOFIXchildrestraintsystem
i-Size儿童约束系统 i-SizeCRS
适用车辆所有i-Size座位,并通过ISOFIX上拉带或支撑腿限制儿童约束系统翻转的ISOFIX儿童

约束系统类型。
[来源:GB27887—2024,3.6.1]

3.28
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 i-Sizesupportleginstallationassessmentvolume
一个空间范围,其能够保证i-Size儿童约束系统的支撑腿尺寸与车辆的i-Size乘坐位置之间尺寸和

几何外形的兼容性。

3.29
i-Size乘坐位置 i-Sizeseatingposition
用于安装i-Size儿童约束系统的乘坐位置。
[来源:GB14167—2024,3.20]

3.30
安全带提醒装置 safety-beltreminder
当车内任何乘员未系安全带时警告驾驶员的系统。
注:该系统由未系安全带的探测装置和两级提醒(第一级提醒和第二级提醒)组成。

3.31
视觉提醒 visualwarning
可视信号(灯光、闪烁、符号或信息的可视显示)提醒。

3.32
听觉提醒 audiblewarning
声音信号提醒。

3.33
第一级提醒 firstlevelwarning
当点火开关或主控开关接通,且车内任何乘员未系安全带时激活的视觉提醒。
注:第一级提醒可附加听觉提醒。

3.34
第二级提醒 secondlevelwarning
当车辆行驶且车内任何乘员未系或打开安全带时所激活的视觉提醒和听觉提醒。

3.35
未系安全带 safety-beltisunfastened
乘员安全带的锁舌未插入带扣中或从卷收器中拉出的织带长度不超过安全带最小拉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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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小拉出量指该乘坐位置未坐乘员且处于最后位置时安全带锁舌插入带扣中所需的织带拉出量。

3.36
车辆正常运行状态 vehicleisinnormaloperation
车辆以大于10km/h的速度向前行驶。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安全带或约束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使其在正确安装和由乘员正常使用时功能正常,并在交通事

故中降低对身体的伤害程度。

4.1.2 安全带的织带应不易出现危险形状。

4.1.3 安全带的或约束系统的所有机械部件不应使用聚酰胺6材料。
注:聚酰胺6吸水变形的特性会对所有运动机械部件的操作产生不利影响。

4.1.4 座椅的H点和靠背角的确定应按照GB/T29120的要求进行。

4.1.5 机动车前向座椅成年乘员安全带和约束系统、ISOFIX儿童约束系统、i-Size儿童约束系统和增

高座椅儿童约束系统的安装要求应满足附录A。

4.2 安全带刚性件

4.2.1 通用要求

4.2.1.1 安全带的刚性件,如带扣、调节装置、连接件等,不应有导致易于磨损或割伤织带的锐边。

4.2.1.2 安全带总成中所有易腐蚀的部件,均应进行防锈处理。按5.2进行腐蚀试验后,不应出现可能

影响正常功能的损坏和能用肉眼观察到的明显腐蚀。

4.2.1.3 用于吸收能量或承受、传递载荷的刚性件,不应使用脆性材料。

4.2.1.4 安全带上刚性件和塑料件所处的位置和安装方式应保证车辆正常使用时,不致被夹到滑动座

椅下面或被车门挤住。

4.2.1.5 如果有零件不满足4.2.1.4的要求时,则该零件应按5.5.4进行低温冲击试验。试验后,如果刚

性件的塑料覆盖层或保护层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纹,则应去除塑料件后继续检验余下部分的安全性,如果

余下部分仍然是安全的或无肉眼可见的裂纹,则应对比4.2.2、4.2.3和4.4规定的试验要求进一步评估。

4.2.2 带扣

4.2.2.1 带扣应能排除任何误操作的可能性,尤其不应使带扣处于部分啮合的位置。开启带扣的方法

应明确,可能与佩戴者身体接触的带扣部件,在距接触面不超过2.5mm 处的接触区面积不应小于

2000mm2,宽度不应小于46mm。对于全背带式安全带的带扣部分,如果带扣同佩戴者身体的接触区

域在2000mm2~4000mm2 之间,也认为满足带扣接触面积和宽度的要求。

4.2.2.2 无论车辆处于什么位置,即使带扣不受力,也应保持锁止状态。不应存在偶然或用小于10N
的力打开带扣的可能性。带扣应易于使用和锁止,当带扣不受力时或当在5.8.2中规定的受力条件

下,带扣应能由佩戴者从某个方向用单手的简单动作来打开。此外,当安全带总成用于前排外侧座椅位

置时(全背带式除外),带扣也应能由佩戴者从某个方向用单手的简单动作来插入。带扣应通过按压按

钮或某个类似的装置来开启。当按钮在实际打开位置上,并投影到垂直于按钮最初运动方向的平面

时,开启力施加表面应满足以下尺寸要求。

a) 对于封闭式带扣按钮:面积不小于450mm2,宽度不小于15mm。

b) 对于非封闭式带扣按钮:面积不小于250mm2,宽度不小于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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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带扣按钮表面应为红色,带扣其他部分不应成红色。

d) 允许将带扣的一部分设置成为红色的警示灯,但当乘员乘坐该位置时并系上安全带后该警示

灯应熄灭。如照亮带扣的是红色以外颜色的警示灯,则乘员系上安全带后警示灯可不熄

灭,但这些警示灯的点亮不应再影响乘员对打开带扣的红色按钮或其他红色警示灯的感知。

4.2.2.3 按5.5.3进行试验后,带扣应能正常工作。

4.2.2.4 在进行5.7规定的动态试验前,带扣应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经受5000次开闭循环;对于全背带

式安全带的带扣,该试验可在不是全部锁舌插入的情况下进行。

4.2.2.5 按5.8进行试验时,带扣开启力不大于60N。

4.2.2.6 带扣应按5.5.1和5.5.5(适用时)进行强度试验。承受规定的负载时,带扣不应断裂、严重变形

或自行开启。

4.2.2.7 当两个带扣合并成一个部件供两个总成通用时,将属于一套总成的带扣部件插入属于另一套

总成的配合部件(如果使用时带扣可采用该方法装配),也应按5.7和5.8进行动态试验和开启试验。

4.2.3 安全带调节装置

4.2.3.1 当佩戴者戴上安全带后,安全带应自动调整以适应佩戴者,或者易于佩戴者方便使用,也准许

单手拉紧安全带以适应佩戴者身体尺寸和车辆座椅的位置。

4.2.3.2 按5.3对每种安全带调节装置的两件样品进行试验,每件调节装置样品的织带的滑移量不应

超过25mm,且全部调节装置的总移动量不应超过40mm。

4.2.3.3 按5.5.1对全部调节装置进行强度试验,在承受规定载荷时,不应出现断裂或脱开。

4.2.3.4 按5.5.6进行试验后,任何手动调节机构的操作力不应超过50N。

4.2.4 连接件和高度调节器

连接件应按5.5.1和5.5.2的规定进行强度试验。未按GB14167—2024中4.5.1和5.4.1进行过试

验的安全带高度调节器应按5.5.2的规定进行强度试验。上述零件在规定载荷作用下不应破裂和

脱开。

4.2.5 卷收器

4.2.5.1 手动解锁式卷收器

4.2.5.1.1 装有手动解锁式卷收器的安全带总成的织带在卷收器锁止位置之间的拉出量不应超过

25mm。

4.2.5.1.2 在织带正常拉出方向施加一个不小于14N且不大于22N的力时,从手动解锁式卷收器拉

出的织带长度应不大于6mm。

4.2.5.1.3 卷收器按以下步骤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且满足4.2.5.1.1和4.2.5.1.2的要求:

a) 按5.6.1规定的方法将织带拉出,并进行5000次反复拉出回卷试验;

b) 进行5.2规定的腐蚀试验和5.6.3规定的粉尘试验;

c) 按4.2.5.1.3a)的方法重复5000次拉出回卷试验。

4.2.5.2 自锁式卷收器

4.2.5.2.1 自锁式卷收器安全带总成的织带在卷收器锁止相邻位置之间的移动量不应超过30mm。在

佩戴者向后运动后,安全带应保持其初始位置或在佩戴者随后的向前运动后,自动回到其初始位置。

4.2.5.2.2 如果卷收器是腰带的一部分,当按5.6.4.2在假人和卷收器之间的自由长度上测量时,织带

的卷收力应不小于7N;如果卷收器是肩带的一部分,进行类似测量时,织带的卷收力应不小于1N,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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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7N;如果织带穿过一导向装置或导向轮时,应在假人与导向装置或导向轮间的自由长度上测量

卷收力;如果卷收器总成上设有手动或自动防止织带全部卷回的装置,则测量卷收力时,应使该装置失

效。按5.6.4.3测量时,腰带的卷收力应大于2.6N,肩带或连续带的卷收力应在1N~7N之间。

4.2.5.2.3 卷收器按以下步骤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且满足4.2.5.1.1、4.2.5.1.2的要求:

a) 按5.6.1规定的方法将织带拉出,并进行5000次拉出回卷试验;

b) 进行5.2规定的腐蚀试验和5.6.3规定的粉尘试验;

c) 按4.2.5.2.3a)的方法重复5000次拉出回卷试验。

4.2.5.3 紧急锁止式卷收器

4.2.5.3.1 按5.6.2试验时,紧急锁止式卷收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对于4型卷收器,当车辆减速度达到0.45g(g=9.81m/s2)时,卷收器应锁止;对于4N型卷收

器,当车辆减速度达到0.85g 时,卷收器应锁止。

b) 对于4型卷收器,在织带拉出方向上测量织带的加速度值小于0.8g 时,卷收器不应锁止;对于

4N型卷收器,加速度值小于1.0g 时,卷收器不应锁止。

c) 当敏感装置在其制造商规定的安装位置向任意方向倾斜角度小于或等于12°时,卷收器不应

锁止。

d) 对于4型卷收器,当敏感装置在其制造商规定的安装位置向任意方向上倾斜大于27°时,卷收

器应锁止;对于4N型卷收器,当敏感装置在其制造商规定的安装位置向任意方向上倾斜大于

40°时,卷收器应锁止。

e) 卷收器依靠外部信号或动力源控制时,如信号或动力源失效或中断,卷收器应能自动锁止。对

于复合敏感式卷收器,如果只有一个敏感性的触发需要依赖外部信号或动力源控制且当信号

或动力源失效时能够通过声音或视觉信号提醒驾驶员,可不满足4.2.5.3.1e)的要求。
注:对于单敏感性卷收器,只有车辆减速度的要求是有效的。

4.2.5.3.2 按5.6.2进行试验时,具有复合敏感性(包括带感)的紧急锁止式卷收器应满足规定的要

求,当在拉出方向测量的织带加速度不小于3.0g 时,卷收器应锁止。

4.2.5.3.3 对于4.2.5.3.1和4.2.5.3.2提到的试验,从5.6.2.1给出的初始长度开始测量,在卷收器锁止

之前所产生的织带拉出量不应超过50mm。对于4.2.5.3.1b)提到的试验,从5.6.2.1给出的初始长度

至织带拉出50mm长度的过程中不应锁止。

4.2.5.3.4 如果卷收器是腰带的一部分,当按5.6.4在假人和卷收器之间自由长度上测量时,织带的卷

收力应不小于7N。
如果卷收器是肩带的一部分,进行类似测量时,织带的卷收力应不小于1N且不大于7N,装有减

力装置时除外。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减力装置处于运行模式时,卷收力可减小至0.5N。如果织带通过

导向装置或导向轮,应在假人与导向装置或导向轮之间的自由长度上测量卷收力。
如果卷收器总成带有手动或自动防止织带全部卷回的装置,则应在该装置未起作用时测量卷收力。
如果卷收器总成带有减力装置,在按4.2.5.3.5进行的耐久性试验前和耐久性试验后评价卷收器锁

止性能和卷收力性能的要求时,本条规定的织带卷收力应在减力装置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状态下测量。

4.2.5.3.5 卷收器按以下步骤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且满足4.2.5.1.1、4.2.5.3.3和4.2.5.3.4的要求:

a) 按5.6.1规定的方法将织带拉出,并进行40000次反复拉出回卷试验;

b) 进行5.2规定的腐蚀试验和5.6.3规定的粉尘试验;

c) 按4.2.5.3.5a)的方法重复5000次拉出回卷试验(共进行45000次)。
注:如果卷收器总成带有减力装置,上述试验在减力装置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状态下进行。

4.2.5.4 附加要求

在按4.2.5.3.5完成耐久性试验后并按4.2.5.3.4完成卷收力测量后,卷收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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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卷收器(自动锁止卷收器除外)按5.6.4.2进行试验时,应能够消除人体躯干和安全带之间的

松弛;

b) 当带扣脱钩释放锁舌时,卷收器应能单独收回所有织带。

4.2.5.5 卷收器强度试验

卷收器按5.5.1和5.5.2进行强度试验,不应断裂或脱开。

4.2.6 预紧装置

4.2.6.1 在经受5.2规定的腐蚀试验后,预紧装置(包括由无电流通过的原接插件连到装置上的撞击传

感器)应能正常工作。

4.2.6.2 应验证装置的误操作不会导致对佩戴者身体的伤害。

4.2.6.3 火药式预紧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按5.9规定进行环境试验后,预紧装置不应因温度原因而触发,且装置应正常工作;

b) 应采取措施防止火药爆发时排出的热气体引燃附近的易燃材料。

4.3 织带

4.3.1 通用要求

4.3.1.1 织带的特性应使其作用在佩戴者身体上的压力,在其全宽上尽量均匀分布,且在载荷作用下不

会发生扭曲。织带应有吸收能量和释放能量的能力。织带应锁边以防使用时松散。

4.3.1.2 在9800N载荷下,织带的宽度不应小于46mm,该尺寸应在进行5.4.2规定的断裂强度试验

过程中测量。

4.3.2 温湿态处理后的抗拉载荷

织带按5.4.1.1进行处理后,按5.4.2测得的织带抗拉载荷值不应小于14700N,两件样品拉断载荷

值的差值不应超过所测得的抗拉载荷较大值的10%。

4.3.3 特殊处理后的抗拉载荷

织带按5.4.1.2~5.4.1.6进行处理,织带的拉断载荷不应小于按4.3.2规定测得的织带抗拉载荷平

均值的75%,且不应小于14700N。

4.4 安全带或约束系统

4.4.1 动态试验要求

4.4.1.1 应按5.7对安全带或约束系统应进行动态试验。

4.4.1.2 对未受载荷的两套安全带应进行动态试验。如安全带是约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则该安全

带不进行单品动态试验,纳入未受过载荷的一组座椅的约束系统一起进行动态试验。对于带有卷收器

的安全带,卷收器应按5.6.3进行粉尘试验。对于带有火药式预紧装置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还应按

5.9的规定进行处理。安全带在试验前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安全带按5.2进行腐蚀试验后,对带扣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进行500次附加的开启和锁止试验。

b) 对已按4.2.5.2或4.2.5.3进行试验的带有卷收器的安全带,如果卷收器已进行过5.2规定的

腐蚀试验,准许不再进行腐蚀试验。

c) 对于带有安全带高度调节器的安全带,应由检测机构选择最不利的调节位置进行试验,并按以

下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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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安全带高度调节器为安全带固定点的一部分,且满足GB14167—2024中4.5.1和

5.4.1的要求,准许按5.7.1的规定执行。

2) 如果柔性肩部高度调节器是安全带的一部分,其应作为约束系统进行测试。试验按5.7.1
的规定在约束系统正常安装的车辆结构部件上执行。

d) 对于带有预紧装置的安全带,4.4.1.3b)中规定的最小位移量可减少一半。进行本试验时预紧

装置应起作用。

e) 对于带有减力装置的安全带,在进行动态试验前,减力装置应按照4.2.5.3.5在运行模式下进

行耐久性试验,然后减力装置在运行模式时进行动态试验。

4.4.1.3 动态试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影响乘员约束功能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的部件不应断裂,并且带扣、锁止装置、移位装置均不

应释放或解锁。

b) 对于腰带,假人骨盆位置前移量应在80mm~200mm之间,对于其他型式安全带,骨盆位置

前移量应在80mm~200mm之间,胸部位置前移量应在100mm~300mm之间。对于全背

带型安全带,上述最小位移量可减少一半。
注:上述位移量为附录B中图B.6所示测量点处的位移。

c) 安全带安装在前排外侧乘坐位置并且在前面有安全气囊保护时,如果躯干参考点在通过

4.4.1.3b)规定位移值的时刻的速度不超过24km/h,躯干参考点的位移量准许超过4.4.1.3b)
的规定值。

d) 对于前排外侧以外的有正面安全气囊保护的座椅位置,在安全气囊的实车环境(对应安全气

囊安装和固定点的车辆坐标系)下进行测试时,若躯干参考点在通过4.4.1.3b)规定位移值时

刻的速度不超过24km/h,躯干参考点的位移量可超过4.4.1.3b)的规定值。

4.4.1.4 约束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如果通过计算或进一步的试验表明:假人的头部或躯干与车辆前部刚性部件不发生任何接

触,则躯干参考点的位移量准许超过4.4.1.3b)的规定。

1) 对于驾驶员,准许胸部与转向机构总成接触,如果转向机构总成符合 GB11557的要

求,且胸部与转向装置接触时刻的撞击速度不大于24km/h。进行本项评价时,座椅应位

于5.7.2d)规定的位置。

2) 对于任何乘员,假人的头部或躯干与车辆前部刚性部件不应发生接触。另外,假人的头部

与膝部不应发生接触。如果适用,试验假人的座椅以及假人前面的座椅应按5.7.2e)规定

的位置调整。除安全气囊总成的展开结构外,邵尔A硬度小于50的非刚性材料可被移

除,以证明在试验过程中,人体模型的头部或胸部没有接触到车辆内被覆盖或有衬垫的刚

性部件。

b) 车辆上的移位装置和锁止装置,应使所有座椅上的乘员在动态试验后,仍可用手动操作方式

离开车辆。

4.4.1.5 对于约束系统,当上固定点安装在座椅上时,如满足GB14167—2024中4.5.4的减免规定,位
移量准许大于4.4.1.3b)的规定值。

4.4.2 磨损处理后的载荷

4.4.2.1 两件样品按5.4.1.6的规定处理后,按5.4.2和5.5的规定来评价其断裂强度,其强度值应不小

于织带未经磨损处理时平均断裂强度值的75%,且不应小于规定的试件最小载荷值。两件样品的断裂

强度之间的差别不应超过所测强度最高值的20%。对于5.4.1.6中规定的程序1和程序2,只对织带样

品按5.4.2进行断裂强度试验,对于5.4.1.6中规定的程序3,应对金属元件结合在一起的织带按5.5进

行断裂强度试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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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进行磨损处理程序的安全带总成部件见表1,每个程序均应采用新的试样。

表1 磨损程序

磨损处理的部件 程序1 程序2 程序3

连接件 — — ×

导向件或导向轮 — × —

带扣环 — × ×

调节装置 × — ×

缝到织带上的部件 — — ×

柔性肩部高度调节器 × — —

  注:“×”表示该部件适用的处理程序。

5 试验方法

5.1 安全带或约束系统试验的样品

5.1.1 需要两套安全带或约束系统进行带扣检查、带扣低温试验、5.5.4规定的低温试验(如有必要)、带
扣耐久性试验、安全带腐蚀试验、卷收器性能试验、动态试验及动态试验后带扣开启试验。这两套样品

之一将用于安全带或约束系统检查。

5.1.2 需要一套安全带或约束系统进行带扣检查和带扣、连接件安装座、安全带调节装置以及卷收器

(如有必要)的强度试验。

5.1.3 需要两套安全带或约束系统进行带扣检查、微滑移试验和磨损试验。这两套样品之一将进行安

全带调节装置试验。

5.1.4 需要织带样品用于织带的断裂强度试验。

5.1.5 安全带或约束系统试验的样品按照附录C的规定执行。

5.2 腐蚀试验

5.2.1 将一套完整的安全带总成置于附录D规定的试验箱内,对装有卷收器的总成,织带除留下

300mm±3mm外应全部拉出,除应有的检查或补充盐溶液等短时间中断外,试验应持续进行50h。

5.2.2 腐蚀试验完成后,将安全带总成轻柔地冲洗或浸在温度不高于38℃的流动清水中除去盐迹,然
后放在室温中干燥24h,再按4.2.1.2进行检查。

5.3 微滑移试验

5.3.1 样品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为(65±5)%的环境中至少保持24h。试验在15℃~30℃
的温度下进行。

5.3.2 使调节装置自由部分按装车状态朝上或朝下置于工作台上。

5.3.3 按附录E的要求进行试验,织带的下端悬挂50N载荷,另外一端作行程为300mm±20mm的

前后往复运动。

5.3.4 如果织带有用于储备的自由端,则该端不应固定或夹在受力段。

5.3.5 应使织带在试验台上的安装状态与实车安装状态一致,其松弛情况下,从调节装置下垂成凹形

曲线。加到试验台上的50N载荷应有垂直导向,以防止载荷摇摆和安全带扭转,并按装车状态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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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固定在50N的载荷上。

5.3.6 在试验正式开始前,应预先运转20次循环,以使自紧系统正确定位。

5.3.7 以0.5次循环/s的频率、300mm±20mm的总行程,完成1000次试验。50N载荷仅在半个周

期内的100mm±20mm移动区间内起作用。

5.3.8 试验装置应符合附录E的要求。

5.4 织带的处理和断裂强度试验(静态)

5.4.1 对进行断裂强度试验的织带的处理

5.4.1.1 温湿态处理

织带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为(65±5)%的环境中至少保存24h,如果处理后不立即进行

试验,试件应存放在密封容器内直至试验开始,断裂载荷在织带从处理环境中或从容器中取出后5min
内测量。

5.4.1.2 光照处理

5.4.1.2.1 采用GB/T8427规定的设备,使织带暴露在光照之下,其时间相当于使蓝色羊毛标准7褪色

到灰色样卡4级所用的时间。

5.4.1.2.2 光照处理后,织带应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为(65±5)%的环境中至少保存24h。
如果处理后不立即进行试验,试件应存放在密封容器内直至试验开始,织带的断裂载荷应在织带从处理

环境中或从容器中取出后5min内测量。

5.4.1.3 低温处理

5.4.1.3.1 织带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为(65±5)%的环境中至少保存24h。

5.4.1.3.2 织带在温度为-30℃±5℃的低温箱内的平面上至少存放1.5h后将织带对折,并在对折处

压上预先冷却到-30℃±5℃的2kg重块,并置于该低温箱内30min后再移除重块。织带的断裂载

荷应在织带从低温箱中取出后5min内测量。

5.4.1.4 高温处理

5.4.1.4.1 织带在温度为60℃±5℃、相对湿度为(65±5)%的加热箱中保存3h。

5.4.1.4.2 织带的断裂载荷应在织带从加热箱中取出后5min内测量。

5.4.1.5 浸水试验

5.4.1.5.1 织带完全浸泡在温度为20℃±5℃且已加入少量适用于被试织带纤维的湿润剂的蒸馏水中

保存3h。

5.4.1.5.2 织带的断裂载荷应在织带从水中取出后10min内测量。

5.4.1.6 磨损处理

5.4.1.6.1 所有同刚性件接触的织带均应进行磨损处理。对于在按5.3进行试验时织带滑移值小于规

定值的一半的所有调节装置,无需按5.4.1.6.4a)进行程序1规定的磨损处理。试验设备的设置应基本

保持织带和接触区域的相对位置。

5.4.1.6.2 样品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为(65±5)%的环境中至少保存24h,在进行磨损程序

时,试验室温度在15℃~30℃之间。

5.4.1.6.3 磨损程序的一般条件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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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般条件

程序
载荷

N

频率

Hz
循环次数

移动量a

mm

程序1 25 0.5 5000 300±20

程序2 5 0.5 45000 300±20

程序3b 0~50 0.5 45000 —

  a 移动量是指织带前后往复运动的行程。

  b 见5.4.1.6.4c)。

5.4.1.6.4 特殊处理程序的适用要求如下。

a) 程序1适用于织带穿过调节装置滑动的情况。在织带一端保持25N的垂直稳定载荷,织带另

一端应系在使织带成水平前后运动的装置上。调节装置应放在水平织带上使织带保持张紧状

态(见附录E中图E.1)。

b) 程序2适用于织带穿过某个刚性件改变方向的情况。试验过程中,织带的角度应保持图E.2
所示数值。试验时,应保持5N的稳定载荷,对于织带穿过某个刚性件且不止一次改变运动

方向的情况可增加5N载荷以保证织带穿过刚性件300mm(见图E.2)。

c) 程序3适用于织带通过缝制或相似方法固定于刚性件上的情况。织带向前和向后运动全程应

为300mm±20mm,但每半个周期仅在100mm±20mm的移动量中对织带施加50N的载

荷(见图E.3)。

5.4.2 织带的断裂强度试验(静态试验)

5.4.2.1 每次应采用两条长度足够且按5.4.1处理过的新织带进行试验。

5.4.2.2 每条织带应夹在拉力试验机夹具之间,夹具的设计应保证织带在夹具附近或夹具上不发生断

裂,加载速度大约为100mm/min,试验开始时,夹具间试样的自由长度应为200mm±40mm。

5.4.2.3 当载荷达到9800N时,拉力试验机应停止继续拉伸,并在5s内测量织带宽度。

5.4.2.4 继续增加载荷值,直至织带拉断,记录断裂载荷值。

5.4.2.5 如果织带发生滑动或断裂发生在距夹具10mm以内,试验视为无效,应重新对另一试样进行

试验。

5.5 带有刚性件的安全带总成部件的试验

5.5.1 带扣和调节装置应由安全带总成上的部件连接到拉力试验机上,然后加载至9800N。
对于全背带式安全带,通过与带扣和锁舌或与相对于带扣几何中心近似对称位置上的两个锁舌相

连接的织带将带扣同试验设备连接到一起,如果带扣或调节装置是连接件或三点式安全带共用部件的

一部分时,带扣或调节装置应按5.5.2与连接件一起试验,卷收器有导向轮或在安全带上固定点处有织

带导向件的情况除外。当载荷达到9800N时,织带缠绕在卷轴上的长度应使锁止时的长度接近织带

末端450mm处。

5.5.2 连接件和安全带高度调节器按5.5.1进行试验,但载荷为14700N,且应按5.7.1以安全带正确

装于车内时所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条件施加载荷。对于卷收器,试验应在织带完全拉出的状态下进行。

5.5.3 将两套完整的安全带总成样品置于温度为-10℃±1℃的低温箱内2h,从低温箱内取出后,立
即将带扣互相配合的部分连接到一起。

5.5.4 将两套完整的安全带总成样品置于温度为-10℃±1℃的低温箱内2h,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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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次将刚性件和塑料件放在一刚性金属平板上(该平板同样品一起置于低温箱内);

b) 将该平板放在一质量至少为100kg的水平坚实硬块上;

c) 在样品从低温箱取出后30s内,用一质量为18kg的钢质重块以自由落体方式从300mm高

处下落冲击试验样品。重块冲击面应为表面硬度至少为洛氏硬度45的凸曲面,重块中心线处

的纵向半径为150mm,横向半径为10mm。一件试验样品与织带方向一致进行试验,另一件

试验样品与织带成90°进行试验。

5.5.5 带扣与两套安全带有共用部件时,其加载方式应能模拟座椅处于中间调整位置时车辆内的使用

条件,对每条织带同时施加14700N载荷,载荷施加方向按5.7.1确定,试验装置满足附录F的规定。

5.5.6 当试验手动调节装置时,织带应以约100mm/s的速度均匀地从调节装置中拉出,且在织带开始

拉出25mm后测量最大力,准确度为1N。应在织带穿过装置的两个方向均进行试验。在测量前,织
带应预先来回拉动10次。

5.6 带有卷收器的安全带的附加试验

5.6.1 卷收器机构的耐久性

5.6.1.1 织带以不多于30次/min的速度进行规定次数的拉出回卷试验,对于紧急锁止式卷收器,每5
次循环使卷收器锁止一次,锁止次数在5种不同拉出长度上应相同,即拉出缠绕在卷收器上织带总长度

的90%、80%、75%、70%和65%。如果缠绕织带长度大于900mm,上述百分数对应的织带总长度应

是从卷收器中拉出的最后900mm织带。

5.6.1.2 卷收器机构的耐久性试验装置按照附录G的规定执行。

5.6.2 紧急锁止式卷收器的锁止

5.6.2.1 卷收器应在当绕在卷收器上的织带长度为300mm±3mm时进行一次锁止试验。对织带敏

感式卷收器,织带的拉出方向应是卷收器装在车上正常使用时的方向。对车体敏感式卷收器进行试验

时,如果卷收器按安全带制造商的规定安装在车上,则应沿两水平正交轴线方向按上述拉出量对其进行

试验。当该位置没有规定时,检测机构应与安全带制造商协商。由检测机构从这两个轴线中选择一个

按最不利锁止机构触发的方向进行试验。

5.6.2.2 按5.6.2.1进行试验的设备应满足附录H的要求,并能使织带在拉出5mm以前达到所规定的

加速度值。在测量带感时,应使织带拉出时的加速度平均增长率在55g/s~150g/s之间,在测量车感

时,应使织带拉出时的加速度平均增长率在25g/s~150g/s之间。

5.6.2.3 为检验卷收器是否满足4.2.5.3.1c)和4.2.5.3.1d)的要求,卷收器应安装在水平台面上,并使

台面以不超过2(°)/s的速度倾斜直至发生锁止。本试验应在其他方向上重复进行以确认卷收器能够

满足4.2.5.3.1c)和4.2.5.3.1d)的要求。

5.6.3 粉尘试验

5.6.3.1 卷收器应安装在附录I描述的试验箱内,其安装方式接近其在车辆上的安装状态。试验箱应

装有5.6.3.2规定的粉尘,除了在每次搅拌粉尘后1min~2min内进行10次安全带拉出回卷试验

外,应使织带保持处于在实车安装状态时拉出500mm长度的状态。在5h内,每隔20min,以表压为

5.5×105Pa±0.5×105Pa,且不含油的干燥压缩空气,由一直径为1.5mm±0.1mm的小孔吹搅粉尘

5s。

5.6.3.2 按5.6.3.1进行试验时所用粉尘应含有1kg干石英砂,其颗粒度分配如下:

a) 通过150μm孔径、104μm线径:99%~100%;

b) 通过105μm孔径、64μm线径: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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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75μm孔径、52μm线径:60%~70%。

5.6.4 卷收力

5.6.4.1 按5.6.4.2或5.6.4.3测量卷收力。

5.6.4.2 将安全带总成安装到5.7规定的动态试验的假人上,当织带以约600mm/min的速度回卷

时,在最接近与假人接触处测量织带卷收力。对于装有减力装置的安全带,应在减力装置运行模式和非

运行模式下测量卷收力和织带张力。

5.6.4.3 将卷收器按在汽车上的安装状态固定,把织带全部拉出后以约500mm/min的速度将织带卷

入卷收器内,当卷入的织带长度为织带有效长度的25%(正负偏差不超过50mm)时,测量卷收器的卷

收力。对带有导向件的卷收器,按实际安装尺寸让织带穿过导向件进行卷收力测量。

5.7 安全带总成或约束系统的动态试验

5.7.1 安全带总成应安装在装有座椅和通用固定点的滑车上(见附录J中图J.1)。如果安全带总成用

于某一特定车辆或特殊类型的车辆,假人和固定点之间的距离应由检测机构按照随安全带提供的安装

说明或车辆制造商提供的资料来确定。
如果安全带装有安全带高度调节器,则应按车辆设计要求给定的安装位置和固定方式来安装安全

带高度调节器。
当已经进行了一种车型的动态试验,其他车型的每个固定点与已完成试验安全带相对应的固定点

距离少于50mm时,无需重复试验。制造商也可选择确定假定的固定点,以覆盖最大数目的真实固

定点。
在进行动态试验前,应将穿着棉质外套的假人的坐姿向前倾斜,直到从卷收器中拉出350mm织带

后放回初始位置。

5.7.2 如果安全带或约束系统中包含安全带总成之外的零部件组成的预紧装置,安全带总成应按

5.7.2a)~5.7.2e)的规定与动态试验性能相关的附加零件一起安装在滑车上。
对于构成约束系统总成一部分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安全带应按5.7.1的规定安装在该约束系统

通常安装的车辆结构上,该部分应按5.7.2a)~5.7.2e)规定的方式刚性地连接到滑车上。

a) 试验时,安装车辆结构的方法不应对座椅或安全带的固定起加强作用或影响其结构的正常变

形。除脚部外,车辆前部不应有限制假人前移而减少约束系统试验时所受载荷的部件。在不

妨碍假人前移的条件下,去掉的结构部件可被相同强度的部件代替。

b) 如果车辆或车辆结构在距所试约束系统的固定点前方不小于500mm处加强或固定,并且固

定装置不在结构整个宽度区域内对其产生影响,则认为该固定装置符合要求。车辆结构应在

固定点后方足够距离处安装以满足5.7.2a)的要求。

c) 由检测机构选择对强度最不利的条件安装座椅,并将座椅置于车辆行驶时使用的位置,同时与

车辆内的假人安装相匹配。座椅位置应在报告中说明。如座椅靠背可倾斜调整,应按制造商

的规定锁止。当无任何规定时,对于 M1 类和N1 类车辆,使实际座椅靠背角尽量接近25°,对
于所有其他类型车辆,使该角度尽量接近15°。

d) 按4.4.1.4a)和4.4.1.4a)1)的要求进行评估,座椅应位于适合假人尺寸的最前驾驶位置。

e) 按4.4.1.4a)和4.4.1.4a)2)的要求进行评估,座椅调整应如下。

1) 对于前排乘员座椅:根据假人的尺寸,前方乘员应处于最前乘坐位置。报告中应说明座椅

的位置。

2) 对于后排座椅:对于后排乘员的任何试验位置,试验座椅应位于座椅R点位置。如果座

椅靠背可调,则座椅靠背角度应使用3-DH装置进行调节,使其躯干角度尽量接近10°。
试验座椅位置前方的乘坐位置应调整到行程和高度的中间位置或其最接近的锁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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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座椅靠背可调,则座椅靠背角度应使用3-DH装置进行调节,使其躯干角度尽量接

近10°。
注:5.7.2e)的要求可通过制图工具上的图形轮廓或车内空间位置的图形进行验证。

f) 作为d)和e)的替代方案,对于不能在试验滑车上进行试验的装置,准许制造商按GB11551以

50km/h的速度进行正面碰撞试验,来验证该装置是否符合4.4.1的要求。

g) 同一座椅组的所有座椅应同时进行试验。

h) 全背带式安全带的动态试验应在无胯带(总成)的情况下进行。

5.7.3 应按下述方法将安全带总成佩戴在附录B中规定的假人身上:

a) 在假人后背和椅背之间放置一个25mm厚垫板,将安全带调至紧贴假人;

b) 去除垫板使假人背部与座椅靠背接触;

c) 进行检查,使带扣两部分的连接状态不至产生降低锁止可靠性的危险。

5.7.4 织带的自由端应伸至调节装置外并保证足够长度以允许滑移。

5.7.5 减速或加速装置可选用下列两种装置之一进行试验。

a) 满足以下要求的减速试验装置。

1) 滑车的驱动方式应使滑车碰撞瞬间具有50km/h±1km/h的自由运行速度,并且使假人

保持稳定,滑车的停车距离应为400mm±50mm。滑车减速过程中应保持水平,滑车减

速度应通过使用附录J中规定的设备或能得出相同结果的其他装置来获得。该设备性能

应符合附录K的规定。

2) 进行安全带试验时,包括惯性块的滑车总质量为455kg±20kg。进行约束系统试验

时,滑车和车辆结构的名义质量为800kg,包括惯性块的滑车总质量为910kg±40kg。
滑车减速度曲线应在附录K中图K.1的阴影区域内。必要时,滑车及所连接车辆结构的

名义质量以200kg增量递增,此时每增加200kg的增量应增加28kg的惯性块。滑车和

车辆结构及惯性块的总质量与标定试验的名义值之间的差值不应超过±40kg,在停车装

置标定时,滑车速度应为50km±1km/h,停车距离为400mm±20mm。减速试验装置

可采用附录J规定之外的滑车和停车机构,但应满足滑车速度为50km/h±1km/h的试

验条件和附录K中的滑车减速度-时间曲线。

b) 满足以下要求的加速试验装置。

1) 滑车的驱动方式应使滑车总的速度变化(Δv)为51+2 0km/h。滑车在加速过程中应保持

水平。

2) 滑车(包括惯性块)的加速度曲线,应在图 K.1中阴影区域内,并且在规定的线段

[(10g,5ms),(20g,10ms)]之上。

3) 根据0.5g 加速度水平定义碰撞开始时刻(T0)。

4) 在加速试验装置标定时,滑车总的速度变化(Δv)为51+2 0km/h。

5.7.6 应测量碰撞前瞬间的滑车速度(对于减速试验台车需要计算停车距离)、滑车的减速度或加速

度、假人向前的位移量和假人胸部前移300mm处胸部的速度。
通过对记录的滑车减速度或加速度进行积分,得到滑车的速度变化。

最初达到50+1 0km/h时的滑车速度变化的距离,可通过对记录的滑车减速度进行双重积分获得。

5.7.7 碰撞后,在不打开带扣的情况下,目视检查安全带总成或约束系统及刚性件,以确定是否有失效

或断裂现象。对于约束系统,试验后还应检查连接在滑车上的车辆结构部件是否有可见的永久性变形。
如有变形,则变形量应其计入4.4.1.4的计算中。

5.7.8 如果滑车的速度大于规定值和/或加速度曲线超过图K.1中阴影区域的上限,且安全带满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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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应认为该试验符合5.7的要求。

5.8 带扣开启试验

5.8.1 应使用已经过5.7规定的动态试验安全带总成或约束系统进行试验。

5.8.2 在不打开带扣的情况下,从试验滑车上取下安全带总成,通过直接牵引连接于其上的织带将载

荷作用到带扣上以使所有织带承受600N/n 的力(n 表示带扣在锁止位置时,其上所连接的织带数),对
于与刚性件连接的带扣,施力时带扣与刚性件形成的角度与动态试验时相同。开启力应沿平行于按钮

运动初始方向以400mm/min±20mm/min的速度施加到带扣开启按钮的几何中心,对带扣施加开启

力时,带扣应由一刚性件固定住,所施加的载荷不应超过4.2.2.5规定的限值。试验装置接触点应是半

径为2.5mm±0.1mm的球面,该球面系金属抛光面。

5.8.3 测量带扣开启力并记录带扣失效情况。

5.8.4 在带扣开启试验后,应对经过5.7规定试验的安全带总成或约束装置的部件进行检查,并且将动

态试验时安全带总成或约束系统所遭受的破坏程度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5.9 有预紧装置的安全带的温度调节处理附加试验

可将预紧装置从待试验的安全带上拆解并将其置于60℃±5℃下保持24h,然后将温度升至

100℃±5℃保持2h,再在-30℃±5℃下保持24h。温度调节处理后,装置应升温至环境温度。如

果装置是从安全带上拆下来的,再装回到安全带上。

5.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记录第5章全部试验的结果,以及下列内容:

a) 使用的试验装置的类型(加速或减速装置);

b) 总的速度变化;

c) 碰撞前瞬间的滑车速度(减速滑车);

d) 滑车速度变化过程中的加速度或减速度曲线;

e) 假人的最大前移量;

f) 试验时带扣所占位置(如果是可变化的);

g) 带扣开启力;

h) 各种失效或断裂现象。

i) 驾驶员以外的任何约束系统的接触轮廓相对于假人在滑车上的移动的评估。
如果根据5.7.1进行试验时安全带总成或约束系统没有按附录J规定的固定点安装,试验报告应描

述安全带总成或约束系统是如何安装的,且应说明重要的角度和尺寸。
报告也应提供试验时发生的带扣变形或断裂情况。对于约束系统,试验报告还应详细说明车辆结

构与滑车的连接方式、座椅的位置、座椅靠背倾斜角度。如果假人前移量超过4.4.1.3b)的规定值,报告

应说明是否符合4.4.1.4的要求。

6 在车辆上安装的要求

6.1 安全带和约束系统装备

6.1.1 除了仅车辆静止时使用的座椅外,M1 类、M2 类(Ⅱ级、Ⅲ级或B级)、M3 类(Ⅱ级、Ⅲ级或B级)

和N类车辆的座椅应装备满足本文件要求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如果M2 和M3 两类的Ⅰ级或A级车

辆安装了安全带或约束系统,也应符合本文件。可为残疾人安装除本文件规定范围以外的安全带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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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系统。对于符合GB13094—2017附录A规定的约束系统,可不满足本文件。仅M2 类或M3 类车辆

可安装具有柔性肩部高度调节器的约束系统。对于设计用于车辆静止时使用,能够翻转或移动到不同

方向的座椅,本条只适用于车辆正常行驶时的座椅方向的情况。

6.1.2 需要安装的每个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的类型应符合附录L的规定(不能使用无锁式卷

收器和手动解锁式卷收器)。除了使用时正常扣上安全带扣后卷收程度显著降低舒适性的情况,对于附

录L中规定使用B型腰带的所有乘坐位置准许使用Br3型腰带。
然而,对于表L.1中带有脚注a的N1 类车辆的外侧非前排乘坐位置,当座椅与最近的车侧壁之间

有一个准许乘员到达车辆其他部位的通道时,准许安装Br4m或Br4Nm型腰带。在车门关闭的状态

下,如果侧壁与通过座椅中心线的垂直纵向平面的距离(在R点位置测量并垂直于车辆纵向中心平面)
大于500mm,座椅和车辆侧壁之间的空间认为是一个通道。

6.1.3 对于不要求安装任何安全带的车辆,制造商也可选择符合本文件的任何类型的安全带或约束系

统。附录L中准许的A型安全带可替代附录L规定的安装腰带的乘坐位置的腰带。

6.1.4 装有多个卷收器的三点式安全带,应至少有一个卷收器用于肩带。

6.1.5 对于 M1 类之外的车型,如果检测机构认为安装4型卷收器不适合试验,可用4N型紧急锁止式

卷收器来代替4型紧急锁止式卷收器。

6.1.6 对于表L.1中带有脚注b的前排外侧座椅和前排中间位置座椅,当风窗玻璃位于GB11552—

2009附录B规定的基准区以外时,使用附录L规定的腰带即可。
关于安全带,按照GB11552—2009附录G规定的方法,如果风窗玻璃与试验设备可静态接触,则

认为风挡玻璃是基准区的一部分。

6.1.7 对于表L.1中带有脚注c的所有乘坐位置,应提供附录L规定的三点式安全带。除驾驶员座椅

外的其他乘坐位置,附录L中规定的两点式安全带满足下列任意条件之一才能使用:
———前方有一个满足GB13057规定的座椅或其他车辆部件;
———车辆的任何部件都不在基准区内,或当车辆运动时,没有车辆的部件能进入基准区内;
———在基准区内的车辆部件应符合GB11552—2009附录G规定的吸能要求。

6.1.8 装备了正面保护安全气囊的乘坐位置,车辆应具有以下警示信息。

a) 对于装备了驾驶员安全气囊的车辆:

1) 如安全气囊安装在转向盘总成,“AIRBAG”字样构成的信息应标注在转向盘圆周范围

以内;

2) 如安全气囊安装在转向盘总成以外,“AIRBAG”字样构成的信息应标注在以安全气囊总

成几何中心为圆心,直径为200mm的圆周范围以内;

3) 上述“AIRBAG”字样信息耐久易见。

b) 对于装备了正面保护安全气囊的乘员座椅位置,应具有禁止使用后向儿童约束系统的警示信

息。该信息应由图1所示的清晰的警示象形图标签构成,并满足下列要求。

1) 整体尺寸至少为120mm×60mm或同等面积。

2) 内容准确,布局可与图1不同。标签上不包含其他类型的信息,除非其布置在有明确标记

的6.1.8b)1)描述的矩形外。标签上还可放置零件号、条形码或类似标识标记,但不超过

8mm×35mm 或同等面积。

3) 不应对图标的外观进行修改,图1中最右侧(带有食指指向的手和右边有字母“i”的打开

册子)的图形除外,但能清楚识别,图2和图3的形状和方向没有任何偏差。较小的划线

宽度、标签印制以及相关的加工差异是允许的。

c) 对于前排乘员座椅的正面保护安全气囊警告标签应耐久地保持在乘员侧遮阳板的每个表面

上,无论遮阳板处于打开位置还是关闭位置,遮阳板上至少有一个警告标签在任何时候均可

见。或者,一个警告标签粘贴在遮阳板的可见表面上,另一个警告标签应粘贴在遮阳板后面的

91

GB14166—2024



顶棚上,至少有一个警告标签在任何时候均可见。不能轻易地从遮阳板和顶棚上拆除警告标

签,除非拆除行为使警告标签在车内的遮阳板或顶棚上产生明显和清晰可见的损坏。
如果车辆没有遮阳板或顶棚,则警告标签应位于任何时候均清晰可见的位置。
对于车辆其他乘坐位置的正面保护安全气囊,警告标签应直接保持在相关座椅的前面,对于要

在此座椅上安装后向儿童约束系统的使用者,在任何时候均清晰可见。上述要求与6.1.8b)
的要求不适用于当安装后向儿童约束系统时具有自动解除正面保护安全气囊功能的座椅。

d) 警告标识的详细信息应在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中使用中文表述,至少包含如下内容:“不得在

受正面安全气囊保护(激活状态下)的座椅上使用后向儿童约束系统,否则可能会导致儿童死

亡或严重伤害”,并伴有警告插图。这些信息应易于在用户手册中找到(在第一页的具体参考

信息、可识别的页面标签或单独小册子等)。上述要求不适用于当安装后向儿童约束系统

时,具有自动解除正面保护安全气囊功能的所有乘员座椅的车辆。

图1 警告标签样式和内容

  注:符合ISO2575:2010中Z.01规定的象形图,其外径至少为38mm。

图2 禁止在有安全气囊保护的座椅上安装后向儿童约束系统的警告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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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宽度为40mm,高度为28mm或按比例增大。

图3 安全气囊展开对座椅安装后向儿童约束系统造成危险的警告象形图

6.2 一般要求

6.2.1 安全带、约束系统和A.4中的ISOFIX儿童约束系统及i-Size儿童约束系统,按照GB14167—

2024的规定应能够固定在固定装置上,并能够满足设计和尺寸特性、固定点的数量及强度要求。对

于i-Size儿童约束系统,还应提供车辆地板接触面支撑。

6.2.2 应安装车辆制造商推荐的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

(见A.4),且满足以下要求。

a) 织带不应承担有危险的配置。

b) 使由于前倾运动使正确安装的安全带从佩戴者胸部往下滑移的危险性降到最低。

c) 使与车辆、座椅结构、儿童约束系统或按制造商推荐的A.4中的ISOFIX儿童约束系统的尖锐

部件接触而使织带受损的危险性降到最低。

d) 用于每个座椅位置的每个安全带的设计与安装应便于使用。此外,对于能够折叠以方便进入

车辆的后部、货箱或行李厢的整体座椅或座垫或靠背,在折叠并恢复到乘坐位置后,单人应能

依据车辆的用户使用说明书,无需培训或练习就能方便地使用这些座椅配套的安全带,或易

于从座椅下面或后面方便地进行恢复。

e) 检测机构应将锁舌插入带扣,以验证安全带可能的松弛不会影响制造商推荐的儿童约束系统

进行正确安装,对于三点式安全带,当放置好下列假人或装置时,对安全带的肩带从外部施加

拉力可对安全带的腰带产生至少50N的张紧力:

1) GB27887—2024附录P中规定的Q10假人,并根据A.5进行调整;

2) 或者A.2所确定的装置,该装置安装在能够安装通用儿童约束系统的座椅上。

6.3 对集成到安全带或约束系统的刚性件的特殊要求

6.3.1 刚性件,如带扣、调节装置和连接件在事故中不应增加佩戴者或其他乘员受到身体伤害的危险。

6.3.2 解开带扣的装置应清晰可见并易于触及,设计上应保证解开带扣的装置不会被无意或偶然打

开。带扣需位于救援者易于触及的地方,以便在紧急时解救佩戴者。
带扣无论是否承担佩戴者的质量,其安装均应使佩戴者用简单的动作在一个方向上单手就能打开。
除了全背带式安全带,对于前排外侧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带扣应能用同样的方式锁止。
如果带扣与佩戴者接触,应进行检查,确认接触面的宽度不应小于46mm。
如果带扣与佩戴者接触,应进行检查,接触面应满足6.2.2a)的要求。

6.3.3 系上安全带时,安全带应能自动调节以适应佩戴者,或当佩戴者坐下时易于触及手动调节装

置,并方便使用。应能通过单手收紧安全带,以适应佩戴者的坐姿和车辆座椅位置。

6.3.4 集成到卷收器的安全带或约束系统的安装应使卷收器能正常工作并有效地卷收织带。如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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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有安全带高度调节器和柔性肩部高度调节器,至少应在其最高和最低位置检查扣上带扣后卷收器

是否自动调整相关佩戴者肩部的织带,以及未扣上带扣时是否卷回锁舌。

6.3.5 为了告知车辆用户对载运儿童乘员而制定的条款,M1 类、M2 类、M3 类和N1 类车辆应按附录A
提供相关资料。ISOFIX位置和i-Size乘坐位置的要求应符合GB14167—2024中4.1.3的规定。如果

M1 类车辆不能安装i-Size乘坐位置,则应安装两个ISOFIX位置,第一个ISOFIX位置应能至少安装

A.3.4定义的三个前向装置中的一个,第二个ISOFIX位置应能至少安装A.3.4定义的后向装置中的一

个,对于第二个ISOFIX位置,如果因车辆设计原因导致第二排座椅不能安装后向装置,则固定装置准

许安装在车辆的其他乘坐位置。

6.3.6 i-Size乘坐位置应保证ISOFIX儿童约束固定模块“ISO/F2X”“ISO/R2”和支撑腿安装评价体

(见A.3)的安装,在无ISOFIX连接件时保证增高座椅固定模块“ISO/B2”[见图A.15g)]的安装。为了

证明上述装置能同时安装在所有邻近的i-Size乘坐位置上,独立相邻乘坐位置的垂直中心平面之间的

距离应至少为440mm。

6.4 安全带提醒装置

6.4.1 位置要求

6.4.1.1 M类和N类车辆驾驶员乘坐位置应安装符合6.4.3要求的安全带提醒装置。

6.4.1.2 M类和N类车辆驾驶员同排的其他乘员乘坐位置应安装符合6.4.3要求的安全带提醒装置。

6.4.1.3 M1 类和N1 类车辆所有后排乘员乘坐位置均应安装符合6.4.4要求的安全带提醒装置。

6.4.1.4 对于折叠座椅以及安装有S型安全带(包括全背带式安全带)的乘坐位置,安全带提醒装置不

作强制性要求。救护车、殡葬车、旅居车和运送行动不便乘客的车辆的后排座椅,以及用于武装部队、民
防、消防部队和负责维护公共秩序部队使用的车辆的所有乘坐位置也无需安装安全带提醒装置。

6.4.2 一般要求

6.4.2.1 视觉提醒

6.4.2.1.1 视觉提醒信号应被放置到驾驶员在白天和夜间易于看见和识别的地方,并与其他提醒信号

相区别,见图4。

图4 视觉提醒的标志

6.4.2.1.2 视觉提醒信号应是常亮或闪烁的指示信号。

6.4.2.2 听觉提醒

6.4.2.2.1 听觉提醒信号应是持续或间歇式(停顿时间不超过1s)的声音信号或语言提醒信息。如果

使用语言提醒信息,制造商应确保该语言提醒信息为中文。

6.4.2.2.2 听觉提醒信号应使驾驶员易于识别。

6.4.2.3 第一级提醒

6.4.2.3.1 当任何座椅的安全带未系并且点火开关或主控制开关打开时,6.4.1.1和6.4.1.2所包括的

乘坐位置应至少有一个持续30s或更长时间的视觉提醒信号,6.4.1.3所包括的乘坐位置应至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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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持续60s或更长时间的视觉提醒信号。

6.4.2.3.2 当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第一级提醒信号可停止:

a) 激活提醒的安全带被系上;

b) 激活提醒的一个或多个座椅不再有乘员。

6.4.2.3.3 第一级提醒信号的激活应按 M.1进行试验。

6.4.2.4 第二级提醒

6.4.2.4.1 第二级提醒信号在至少符合以下一个条件或这些条件的组合时,应启动30s以上的视觉和

听觉提醒信号:

a) 驾驶距离超过限值距离,限值不应超过500m,不包括车辆在非正常运行状态的驾驶距离;

b) 车辆速度超过速度限值,限值不应超过25km/h;

c) 持续时间(发动机运转、动力装置启动等)超过持续时间限值,限值不应超过60s,不包括第一

级提醒信号持续时间和车辆不在正常运行状态的持续时间。

6.4.2.4.2 6.4.2.4.1列出的激活安全带提醒的限值,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可被重置:

a) 车辆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且任一门打开;

b) 激活提醒的一个或多个座椅不再有乘员。

6.4.2.4.3 符合以下任何条件时,第二级提醒信号可停止:

a) 激活提醒的安全带被系上;

b) 车辆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c) 激活提醒的一个或多个座椅不再有乘员。

6.4.2.4.4 第二级提醒信号每个间隔时间不应超过3s。第一级提醒信号仍处于激活状态时,第二级提

醒信号应取代第一级提醒信号。

6.4.2.4.5 第二级提醒信号停止期间,再次符合6.4.2.4.1列出的至少一个条件或任何条件的组合

时,第二级提醒信号应重新激活。

6.4.2.4.6 对于6.4.3.3和6.4.4.5所述的安全带解锁的情况,6.4.2.4.1中规定的限值应从安全带解锁发

生时开始计入。

6.4.2.4.7 第二级提醒信号的激活应按 M.2进行试验。

6.4.3 驾驶员及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的安全带提醒装置

6.4.3.1 驾驶员及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的安全带提醒装置应符合6.4.2的要求。

6.4.3.2 视觉提醒信号的颜色和符号应符合GB4094的规定。

6.4.3.3 当安全带未系或车辆正常运行状态中安全带被解开,且车辆同时符合6.4.2.4.1列出的一个条

件或任何条件的组合时,第二级提醒信号应被激活。

6.4.4 后排乘员安全带提醒装置

6.4.4.1 后排乘员安全带提醒装置应符合6.4.2的要求。

6.4.4.2 视觉提醒信号能够指示所有后排乘坐位置,并让驾驶员面向前方就坐时至少能够识别未系安

全带的任何乘坐位置。对于有后排座椅占用状态信息的车辆,未被占用的乘坐位置对应的视觉提醒信

号不需要指出其安全带未系上。对于可固定在车辆内不同乘坐位置的座椅(例如安装在地板导轨

上),视觉提醒信号至少应在任何后排安全带打开时发出指示。

6.4.4.3 视觉提醒信号的颜色可不是红色,6.4.1.3所述的安全带的视觉提醒信号符号可是GB4094以

外的不同符号。此外,6.4.1.3所述的乘坐位置的第一级提醒信号可被驾驶员取消。

6.4.4.4 对于6.4.1.1、6.4.1.2和6.4.1.3所述范围的安全带,可共用一个指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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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5 车辆在正常运行状态中安全带被解开,且车辆同时符合6.4.2.4.1列出的一个条件或任何条件

的组合时,第二级提醒信号应被激活。

6.4.5 安全带提醒装置的关闭功能

6.4.5.1 当安全带提醒装置具有短期关闭功能时,关闭安全带提醒装置应明显比扣上和解开安全带更

难(如包括未集成在安全带锁扣中的某种特定控制的操作),且只有当车辆静止时,才允许进行此操作。
当点火开关关闭或主控制开关关闭超过30min然后再打开时,短期关闭的安全带提醒装置应能重新被

激活。不应提供相关视觉提醒的短期关闭功能。

6.4.5.2 当安全带提醒装置具有长期关闭功能时,只有在进行一系列制造商技术手册详细描述的关闭

操作程序后和/或使用车辆没有提供的工具(机械、电子或数字等)才能关闭。不应提供相关视觉提醒的

长期关闭功能。

7 使用说明

如果安全带对于车辆是单独提供的,安全带的包装和安装说明书应按照附录N的规定明确说明其

所对应车型。

8 同一型式判定

如符合下述规定,则视为同一型式车辆。

a) 安全带总成性能:

1) 刚性件(带扣、调节装置、连接件、高度调节器、卷收器、预紧装置)的结构、功能、型号和生

产企业相同;

2) 织带的结构、功能、型号和生产企业相同;

3) 安全带的型式相同。

b) 汽车安全带和儿童约束系统在车辆上安装的要求:

1) 安全带型式、结构、位置相同;

2) 安装儿童约束系统的型式、位置、数量相同。

c) 安全带提醒装置型式及控制方式相同。

d) 影响动态试验的约束系统的型式、位置相同。

9 标准的实施

9.1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 M1 类和N1 类车型,6.1.8、6.4.1.2和6.4.1.3的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

第25个月开始执行,其他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9.2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M2 类、M3 类、N2 类和N3 类车型,6.1.8和6.4.1.2的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

日起第25个月开始执行,其他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9.3 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 M类和N类车型,除6.1.8、6.4.1.2和6.4.1.3的要求之外,自本文件实施

之日起第13个月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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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机动车前向座椅成年乘员安全带和约束系统、ISOFIX儿童约束

系统、i-Size儿童约束系统和增高座椅儿童约束系统的安装要求

A.1 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性

A.1.1 车辆制造商应在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中为车辆使用者提供每个乘员座椅位置安装儿童约束系

统适用性的简易说明。该信息应由象形图或简体中文表述。针对各前向乘员座椅位置以及各指定的

ISOFIX位置,车辆制造商应指明:

a) 乘坐位置是否适用于通用安全带固定式儿童约束系统(见A.1.2);

b) 乘坐位置是否适用于i-Size儿童约束系统(见A.1.2);

c) 乘坐位置是否适用于特定车型用ISOFIX儿童约束系统(见A.1.2);

d) 乘坐位置是否适用于前向增高椅儿童约束系统(见A.1.2);

e) 乘坐位置是否适用于上述以外的儿童约束系统(见A.1.2)。
如果乘坐位置仅适用于前向儿童约束系统,则也应在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除了上述汽车用户定义的信息之外,车辆制造商还应提供A.4中规定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在车辆

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单独附件中描述,也可在车辆的技术描述文件中或在专用网页上获取,获取上述信息

的渠道应在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提供。

A.1.2 通用安全带固定式儿童约束系统、i-Size儿童约束系统、特定车型用ISOFIX儿童约束系统和增

高椅儿童约束系统是指满足GB27887的儿童约束系统。由车辆制造商说明,用以安装通用安全带固

定式儿童约束系统、特定车型用ISOFIX儿童约束系统和i-Size儿童约束系统、前向增高椅儿童约束系

统的座椅位置或ISOFIX位置,应分别符合A.2、A.3和A.6的规定。

A.2 利用车辆安全带固定的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的安装规定

A.2.1 通则

应按A.2.2和 A.2.3规定的要求和试验程序确定座椅位置对安装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

性,相关试验可在车辆或车辆的具有代表性的部件上进行。

A.2.2 试验程序

A.2.2.1 调整座椅使之位于最后位置和最低位置。

A.2.2.2 调整座椅靠背角度使之位于制造商的设计位置。若没有规定,应调整靠背角度至25°或距25°
最近的位置。

A.2.2.3 使肩部固定件处于最低位置。

A.2.2.4 将棉质织物放于靠背和座垫上。

A.2.2.5 将固定模块(见图A.1)置于车辆座椅上。

A.2.2.6 如果乘坐位置适用于前向或后向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则依次按照 A.2.2.6a)、A.2.2.7、

A.2.2.8、A.2.2.9和A.2.2.10的要求进行试验。如果乘坐位置仅适用于前向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则依

次按照A.2.2.6b)、A.2.2.7、A.2.2.8、A.2.2.9和A.2.2.10的要求进行试验。安全带缠绕固定模块的方

式如下:

a) 按照图A.2或图A.3所示的正确位置,使用安全带缠绕固定模块,然后锁止带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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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图A.3所示的正确位置,使用安全带的腰带缠绕固定模块的下部,其半径为150mm ,然
后锁止带扣。

A.2.2.7 确保固定模块的垂直对称平面与座椅位置的垂直对称平面的距离不超过25mm。

A.2.2.8 应使用合适的力以消除织带的松弛,使织带处于非松弛状态,且不过于张紧。

A.2.2.9 在固定模块的前部中心位置施加一个大小为100N±10N、方向平行于固定模块下表面的向

后的力,将固定模块向后推,然后移除该力。

A.2.2.10 在固定模块的顶部中心位置施加一个大小为100N±10N、方向垂直向下的力,将固定模块

向下按,然后移除该力。

A.2.3 要求

A.2.3.1 固定模块的基座应同时与座垫表面的前部和后部接触。如果由于安全带进入槽的原因而不

能达到所要求的接触,则可将该槽覆盖使其与试验固定模块的底面平齐。固定模块质量为23kg,均匀

分布。

A.2.3.2 安全带的腰带应在腰带路线的末端与固定模块两侧同时接触(见图A.3)。安全带织带应始终

接触曲面左右两侧边缘上的点BP;图A.1中详细标示出了点BP在曲面两侧边缘上的精确位置。

A.2.3.3 如果按照A.2.2.1、A.2.2.2和A.2.2.3说明的调整不能满足A.2.3.1和A.2.3.2的要求,则可按

制造商提供的正常使用的位置重新调节座椅、座椅靠背和安全带固定点至一个设计替代位置,然后重复

上述安装程序并且重新验证是否符合要求。替代位置的信息应在表A.2中给出。

单位为毫米

a) 右侧视图 b) 主视图 c) 左侧视图

d) 俯视图 e) 局部视图 W

图A.1 固定模块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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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固定模块在车辆座椅上的安装

标引序号说明:

1———锁舌;

2———带扣。

  注:车辆座椅安全带的织带与固定模块两侧的曲线边缘接触,此处只显示了腰带。

图A.3 适用性检查

A.3 利用ISOFIX位置或i-Size乘坐位置安装ISOFIX儿童约束系统的规定

A.3.1 通则

应按A.3.2和A.3.3规定的要求和试验程序确定ISOFIX位置对安装通用类ISOFIX儿童约束系

统的适用性以及i-Size乘坐位置对安装i-Size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性,相关试验可在车辆或车辆的具有

代表性的部件上进行。对于i-Size乘坐位置,也可通过物理测试、计算机模拟或代表性图纸来评估其是

否符合i-Size支撑腿安装要求。

A.3.2 试验程序

A.3.2.1 儿童约束固定模块(CRF)的适用范围

应对车辆制造商指定的车辆ISOFIX位置进行检查,以确保能够容纳A.3.4所列的儿童约束固定

模块(CRF)。车辆制造商指明ISOFIX位置可容纳特定儿童约束固定模块(CRF),则应认为可容纳方

向相同、尺寸较小的儿童约束固定模块(CRF)。
应对车辆制造商指定的车辆i-Size乘坐位置进行检查,以确保既能够容纳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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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儿童用CRS(ISO/R2),又能够容纳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F2X)(见A.3.4),包
括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

———ISO/F3:全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F2: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F2X: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3:全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2: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2X: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1:后向婴儿用CRS;
———ISO/L1:左侧向CRS(便携床);
———ISO/L2:右侧向CRS(便携床)。

A.3.2.2 ISOFIX和i-Size的位置适用的试验程序

A.3.2.2.1 当在座椅上检查CRF时,无论CRF是否带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都应将该座椅调至最

后位置和最低位置。

A.3.2.2.2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至制造商设计位置,头枕调至最后位置和最低位置,若无特殊规定,应调

整靠背角度至25°或距25°最近的位置。当在后排座椅上检查CRF时,无论CRF是否带i-Size支撑腿

安装评价体,该后排座椅对应的前排座椅均可向前纵向调节,但不应超过该座椅的中间位置。靠背角度

也可调节,但调整后的角度不应超过相应躯干角度15°。根据图A.4~图A.11的局部视图Y,ISOFIX
连接件可纵向调整-10mm~+70mm,以便于进行干扰检查。图A.4~图A.11中所示为最长拉出

位置。

A.3.2.2.3 如果需要,可将棉质织物置于靠背和座垫上。

A.3.2.2.4 无论CRF是否带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都应将CRF放于ISOFIX位置或者i-Size乘坐

位置。

A.3.2.2.5 在ISOFIX固定点的中心位置施加一个大小为100N±10N、方向平行于固定模块下表面

的力,将固定模块推向ISOFIX固定点后,移除该力。

A.3.2.2.6 无论CRF是否带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都应将CRF连接到ISOFIX固定点系统上。

A.3.2.2.7 在固定模块的顶部中心位置施加一个大小为100N±10N、方向垂直向下的力,将固定模块

向下按,然后移除该力。

A.3.3 要求

A.3.3.1 A.3.3.2~A.3.3.5的要求仅适用于CRF容纳于ISOFIX位置和/或i-Size乘坐位置的情况,无
论CRF是否带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A.3.3.2~A.3.3.5的要求不适用于CRF能够进出ISOFIX位

置和/或i-Size乘坐位置的情况,无论CRF是否带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

A.3.3.2 容纳于ISOFIX位置和/或i-Size乘坐位置的CRF不应与车辆内的部件发生干涉,无论CRF
是否带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CRF基座应有一个通过ISOFIX固定点系统与水平面向上成15°±
10°的俯仰角度。根据图 A.4~图 A.11的局部视图 Y,ISOFIX 连接件可纵向调整-10mm~
+70mm,图A.4~图A.11中所示为最长拉出位置。

A.3.3.3 如装备ISOFIX上拉带固定点,应使其保持可用状态。

A.3.3.4 如果按照A.3.2说明的调整不能满足A.3.3.2和A.3.3.3的要求,则可按制造商提供的正常使

用的位置重新调节座椅、座椅靠背和安全带固定点至一个设计替代位置,然后重复上述安装程序并且重

新验证是否符合要求。替代位置的信息在表A.2中给出。i-Size乘坐位置前方的乘员座椅也可被移动

到正常使用位置的前方。在这种情况下,车辆制造商应在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说明座椅移动到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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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不应被乘员占用。

A.3.3.5 如果车辆内部具有某些可被拆卸的部件而不能满足A.3.3.2~A.3.3.4的要求,则可拆除此类

部件并再次按A.3.3.2~A.3.3.4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满足A.3.3.2~A.3.3.4的要求。此种情况的相

关信息应在表A.2中给出。

A.3.4 ISOFIX儿童约束系统尺寸分类和固定模块

A.3.4.1 以下装置应具有合适的耐久性和刚度,以满足功能要求,质量见表A.1:
———ISO/F3:全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F2: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F2X: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3:全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2: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2X: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
———ISO/R1:后向婴儿用CRS;
———ISO/L1:左侧向CRS(便携床);
———ISO/L2:右侧向CRS(便携床)。

表A.1 ISOFIX儿童约束系统尺寸分类与CRF质量对应表

单位为千克

CRF 质量 公差

ISO/R1a 10 ±1

ISO/R2、ISO/R2Xa 10 ±1

ISO/R3 13 ±1

ISO/L1、ISO/L2 13 ±1

ISO/F2、ISO/F2Xa 13 ±1

ISO/F3 13 ±1

  aISOFIX底座质量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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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2 全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外廓图,见图A.4。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B向)

c) 俯视图 d) A—A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前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支撑腿或类似部件突出;

3———N/A;

4———连接件区域。

图A.4 适用于全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高度720mm)———ISO/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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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3 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FZ)外廓图,见图A.5。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B向)

c) 俯视图 d) A—A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前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支撑腿或类似部件突出;

3———N/A;

4———连接件区域;

5———上拉带连接点。

图A.5 适用于降低高度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高度650mm)———ISO/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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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4 降低高度的背部形状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F2X)外廓图,见图A.6。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B向)

c) 俯视图 d) A—A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前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支撑腿或类似部件突出;

3———N/A;

4———连接件区域。

图A.6 适用于降低高度的背部形状的前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高度650mm)———ISO/F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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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5 全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外廓图,见图A.7。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B向)

c) 俯视图 d) A—A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后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支撑腿或类似部件突出;

3———向后的限制(本图向右)由图A.5中的前向外廓图给出;

4———连接件区域。

图A.7 适用于全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R3

33

GB14166—2024



A.3.4.6 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R2)外廓图,见图A.8。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B向)

c) 俯视图 d) A—A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后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支撑腿或类似部件突出;

3———向后的限制(本图向右)由图A.5中的前向外廓图给出;

4———连接件区域。

图A.8 适用于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R2

43

GB14166—2024



A.3.4.7 后向婴儿用CRS外廓图,见图A.9。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B向)

c) 俯视图 d) A—A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后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支撑腿或类似部件突出;

3———向后的限制(本图向右)由图A.5中的前向外廓图给出;

4———连接件区域。

图A.9 适用于后向婴儿用CRS———IS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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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8 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ISO/R2X)外廓图,见图A.10。
单位为毫米

a) 右侧视图 b) 主视图 c) 左侧视图

d) 示意图 e) 俯视图

f) 局部视图X g)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后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抗翻转装置或类似部件(如回弹杆)突出;

3———向后的限制(本图向右)由图A.5中的前向外廓图给出;

4———连接件区域。

图A.10 适用于缩小尺寸的后向初学走路儿童用CRS(为提升车辆内部兼容性的改进版)
———ISO/R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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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9 侧向CRS外廓图,见图A.11。
单位为毫米

a) 侧视图 b) 主视图

c) A—A 剖视图 d) 俯视图

e) 局部视图X f) 局部视图Y
  标引序号说明:

1———向后方向和向上方向的限制;

2———虚线标识区域允许有抗翻转装置或类似部件(如回弹杆)突出。

图A.11 适用于侧向CRS———ISO/L1或其反向对称———IS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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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10 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侧视图,见图A.12。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儿童约束系统固定模块(CRF);

2———ISOFIX下固定点杆;

3———CRF安装在座椅设计位置时,底部表面形成的平面;

4———经过下固定点杆且垂直于CRF的纵向中心平面,且垂直于CRF安装在座椅设计位置时的底部平面的平面;

5———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用于描述i-Size儿童约束系统支撑腿的几何边界;

6———车辆地板。

图A.12 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评估i-Size乘坐位置和儿童约束系统的i-Size腿部支撑的兼容性)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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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11 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三维图,见图A.13。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儿童约束系统固定模块(CRF);

2———ISOFIX下固定点杆;

3———CRF的纵向中心平面;

4———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

注:不是按比例尺绘图。

图A.13 i-Size支撑腿安装评价体(评估i-Size乘坐位置和儿童约束系统的i-Size腿部支撑的

兼容性)三维图

A.4 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性信息

车辆制造商应按表A.2提供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性信息,表A.2中乘坐位置的编号应符合表A.3
的规定或通过表格、简图、象形图等形式给出。可删除表A.2中车辆中不可用的乘坐位置。

表A.2 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关于不同乘坐位置对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性信息

乘坐位置

乘坐位置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适于通用型安全带的座椅位置(是/否)

适于i-Size的座椅位置(是/否)

适于 侧 向 固 定 模 块(L1/L2)的 座 椅 位 置

(是/否)

适于 最 大 的 后 向 固 定 模 块(R1/R2X/R2/

R3)的座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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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关于不同乘坐位置对儿童约束系统的适用性信息 (续)

乘坐位置

乘坐位置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适于最大的前向固定模块(F2X/F2/F3)的
座椅位置

适于最大的增高椅固定模块(B2/B3)的座椅

位置

  注1:对于适用本文件描述的每个适用于支撑腿的非i-Size乘坐位置,需补充相关信息。

注2:对于适用本文件描述的ISOFIX下固定点但没有ISOFIX上拉带固定点的乘坐位置,需补充相关信息。

注3:如果成人安全带锁扣位于两个ISOFIX下固定点横向位置之间,需补充相关信息。

注4:方向是正常的车辆行驶方向。

表A.3 乘坐位置编号

乘坐位置编号 在车辆上的位置

1 前排左侧

2 前排中间

3 前排右侧

4 第二排左侧

5 第二排中间

6 第二排右侧

7 第三排左侧

8 第三排中间

9 第三排右侧

A.5 Q10假人的安装

Q10假人应按以下程序安装:

a) 调整座椅到最后位置;

b) 根据生产厂的规定调整座椅的高度,如果没有规定,则将座椅调整到最低位置;

c) 调整座椅靠背角度至制造商的设计位置,如果没有规定,则调整靠背角度至25°或距25°最近的

位置;

d) 将肩部固定点调整至最低位置;

e) 调整座椅上的假人,使假人骨盆与座椅靠背接触;

f) 调整假人,使通过假人中心线的纵向平面与座椅的中心线一致。

A.6 利用车辆安全带或i-Size乘坐位置安装i-Size和特殊类的前向增高椅儿童约束系统的规定

A.6.1 通则

应按A.6.2~A.6.4规定的要求和试验程序确定座椅位置对安装增高座椅固定装置(无ISOFIX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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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ISO/B2或ISO/B3的适用性,相关试验可在车辆或车辆的具有代表性的部件上进行,也可通过

物理测试、计算机模拟或代表性图纸来评估其是否符合A.6.3的要求。

A.6.2 试验程序

A.6.2.1 对车辆制造商指定的车辆上的i-Size乘坐位置进行检查,以确保至少在无ISOFIX连接的情

况下,可容纳A.6.4中列出的ISO/B2固定装置。

A.6.2.2 将座椅调至最后位置和最低位置。

A.6.2.3 调整座椅靠背角度至制造商设计位置,若没有相关规定,则调整靠背角度至25°或距25°最近

的位置。

A.6.2.4 当在某个后排座椅上检查CRF时,该后排座椅的前排座椅可向前纵向调节,但不应超过该座

椅的中间位置。靠背角度也可调节,但其调整后的角度不应超过相应躯干角度15°。如果前排座椅的

高度可调,应根据制造商的规定进行调整。若没有规定,应将前排座椅调整至中间高度位置或最接近中

间高度的位置。

A.6.2.5 必要时,可调整或移除头枕。

A.6.2.6 将肩部固定点设置到车辆制造商规定的位置。

A.6.2.7 如需要,可将棉质织物置于座椅靠背和座垫上。

A.6.2.8 从CRF上移除ISOFIX连接件,或将它们收缩至完全位于后座线内的位置(见图A.15或图

A.16的参考线E)。

A.6.2.9 将固定模块(见图A.15或图A.16)放在车辆座椅上。固定模块的顶部可接触车顶,准许压缩

座垫将固定模块移动到位。

A.6.2.10 将安全带穿过CRF安装在大致正确的位置,然后系紧带扣。确保去除所有织带松弛。固定

模块应由车辆上的安全带约束。

A.6.2.11 确保固定模块的中心线位于乘坐位置的中心线±25mm范围内,并与车辆座椅的纵向中心

线平行。侧倾角α(见图A.14)应在0°±5°范围内。

A.6.2.12 在固定模块的前部中心位置施加一个大小为100N±10N,方向平行于固定模块下表面的向

后的力,将固定模块向后推,然后移除该力。

A.6.2.13 在固定模块的顶部中心位置施加一个大小为100N±10N,方向垂直向下的力,将固定模块

向下按,然后移除该力。

A.6.3 要求

A.6.3.1 应确保使用三点式安全带将固定装置固定在乘坐位置并扣上安全带。

A.6.3.2 侧倾角α(见图A.14)应不大于5°。

A.6.3.3 固定装置的底座应与座垫接触,固定装置的背面应与座椅靠背或头枕接触。准许固定装置与

车辆座椅轮廓间存在“间隙”(见图A.14)。如增高椅外轮廓配有可调节的靠背,应在图A.15或图A.16
所示的靠背范围的至少一个位置实现与车辆座椅位置的兼容性。

A.6.3.4 如果A.6.2.1~A.6.2.13所述的调整不满足A.6.3.1~A.6.3.3的要求,重复上述安装程序,座
椅、座椅靠背和安全带固定装置可调整到制造商设计的正常使用的替代位置,在该位置上应再次验证并

满足要求。该替代位置应根据A.1.1的要求和A.4中规定的详细技术信息进行描述。

A.6.4 增高椅儿童约束系统固定装置

A.6.4.1 以下增高椅儿童约束系统固定装置应具有合适的耐用性和刚度,以满足功能要求,其质量为

7kg±1kg:

a) ISO/B2:增高座椅,缩小宽度至440mm(见图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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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SO/B3:增高座椅,全宽520mm(见图A.16)。

      
  a) 安装示意    b) 模块偏离座椅中心线示例       c) 模块倾斜示例    

      
d) 座椅轮廓示意图   e) 间隙示例(侧视图)   f) 间隙示例(主视图)   g) 间隙示例(俯视图)  

图A.14 增高座椅在座椅上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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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4.2 缩小宽度的增高座椅外廓图见图A.15。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

c) 俯视图 d) E—E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C f) 局部视图A g) 局部视图B

  注:E是靠背旋转(90°~110°)的参考轴和用于ISOFIX缩回/收起的参考线。

图A.15 适用于缩小宽度的增高座椅———ISO/B2,缩小宽度至440mm———无ISOFIX,或者连接件被

移除或将它们收缩至固定模块内部(E线后面,局部视图B给出细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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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4.3 全宽尺寸的增高座椅外廓图见图A.16。
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侧视图

c) 俯视图 d) E—E 剖视图

e) 局部视图C f) 局部视图A g) 局部视图B

  注:E是靠背旋转(90°~110°)的参考轴和用于ISOFIX缩回/收起的参考线。

图A.16 适用于全宽尺寸的增高座椅———ISO/B3,全宽520mm———无ISOFIX,或者连接

件被移除或将它们收缩至固定模块内部(E线后面,局部视图B给出细节描述)

44

GB14166—2024



附 录 B
(规范性)
假  人

B.1 假人的技术规范

B.1.1 概述

在下列图表中给出了假人的主要特征:

a) 头、颈和躯干的侧视图,见图B.1;

b) 头、颈和躯干的前视图,见图B.2;

c) 臀、大腿和小腿的侧视图,见图B.3;

d) 臀、大腿和小腿的前视图,见图B.4;

e) 主要尺寸,见图B.5;

f) 坐姿假人:重心位置、位移测量点的位置以及肩高,见图B.6;

g) 假人部件的索引号、名称、材料和尺寸,见表B.1;

h) 头、颈、躯干、大腿和小腿的质量,见表B.2。

B.1.2 假人

B.1.2.1 头部

头部由表面聚氨酯材料和内部钢或非金属骨架构成,成中空结构。头部能绕位于第一和第二颈椎

间的垫块(10)处第一颈椎关节张紧器(14)旋转,该处的阻尼调节由张紧螺母(18)、管状隔套(16)、张紧

螺栓(12)两个帽形垫片、两个平垫以及垫块(10)组成(见图B.1和图B.2)。

B.1.2.2 颈部

颈部由6个盘(9)、垫块(10)、链条、连接在链条上端的螺杆、平垫及自锁式螺母(13)组成,通过自锁

式螺母(13)的拧紧程度调节颈部的刚度(见图B.1和图B.2)。

B.1.2.3 躯干

躯干由臀管(2)、滚子链(4)、转动部分(6)和肋骨(7)、胸骨(8)以及链条连接件(3)构成,滚子链(4)
将臀管(2)和胸骨(8)连接在一起(见图B.1和图B.2)。

B.1.2.4 臀关节

大腿和躯干的连接件,由臀连接管(23)、摩擦片(24)和张紧器总成(25)组成(见图B.4)。

B.1.2.5 大腿

大腿由臀连接管(23)、臀管套(20)、膝连接管(27)、大腿杆(21)和外部聚氨酯等组成(见图B.3和图

B.4)。

B.1.2.6 膝关节

小腿和大腿的连接件,由膝连接管(27)、摩擦片(24)、平垫、张紧器(28)和螺杆组成。通过调节螺杆

的拧紧程度调整小腿与大腿(19)之间的摩擦系数(见图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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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7 小腿

小腿由脚底板(30)、薄壁管(29)、小腿膝管套(26)组成。小腿膝管套有两个限位块,以限制小腿相

对于大腿的运动。小腿从直线位置能向后转动120°(见图B.3和图B.4)。

B.1.2.8 聚氨酯

材质:PU(聚氨酯)。
硬度:邵尔(A)50HA~60HA。

B.1.2.9 外套

假人由特殊外套覆盖(见表B.1)。

B.2 校正装置

在臀连接处使用6个质量各为1kg的校准钢制重块来调整假人的总质量及质量分布,6个质量各

为1kg的聚氨酯重块可固定在躯干背部,以使假人同时满足表B.2的质量要求和图B.6的重心要求。

B.3 软垫

假人胸部和外套之间应放置软垫。软垫用聚乙烯泡沫制成,并符合以下规定:

a) 硬度:邵尔(A)7HA~10HA;

b) 厚度:25mm±5mm;

c) 软垫应能更换。

B.4 关节的调整

B.4.1 概述

为实现结果的重复性,应控制各关节的摩擦力。

B.4.2 头颈关节

调节第一颈椎关节两侧的螺母,以使其刚好不能因自重而前后转动。

B.4.3 颈部

通过自锁式螺母(13)调节颈部,当张紧器上端承受100N 的水平载荷时,位移应在40mm~
60mm之间。

B.4.4 臀关节

拧紧臀关节,使大腿处于水平位置并使躯干处于垂直位置,向前转动躯干和大腿成60°。逐步放松

张紧器直到躯干开始因其自重而下落,在此位置锁止张紧器。

B.4.5 膝关节

拧紧膝关节,使大腿和小腿垂直,转动小腿30°,逐渐松开张紧器(28),直至小腿借其自重下落,在
此位置锁止张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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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假人部件参数

索引号 名称 材料
尺寸

mm

1 躯体材料 聚氨酯 —

2 臀管 钢 76×70×100

3 链条连接件 钢 25×10×70

4 滚子链 钢 —

5 肩板 聚氨酯 —

6 转动部分 钢 30×30×3×250

7 肋骨 穿孔钢板 400×85×1.5

8 胸骨 穿孔钢板 250×90×1.5

9 盘(6个) 聚氨酯

ϕ90×20

ϕ80×20

ϕ75×20

ϕ70×20

ϕ65×20

ϕ60×20

10 垫块 聚酰氨 60×60×25

11 管状隔套 钢 40×40×2×50

12 张紧螺栓 钢 M16×90

13 自锁式螺母 钢 M16

14 第一颈椎关节张紧器 钢 ϕ12×130

15 头部 聚氨酯 —

16 管状隔套 钢 ϕ18×13×17

17 加强板 钢 30×3×500

18 张紧螺母 钢 M12

19 大腿 聚氨酯 —

20 臀管套 钢 76×70×80

21 大腿杆 钢 30×30×440

22 大腿膝管套 钢 52×46×40

23 臀连接管 钢 70×64×250

24 摩擦片(4个) 钢 160×75×1

25 张紧器总成 钢 M12×320

26 小腿膝管套 钢 52×46×160

27 膝连接管 钢 44×39×190

28 张紧器 钢 ϕ70×4

29 薄壁管 钢 50×50×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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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假人部件参数 (续)

索引号 名称 材料
尺寸

mm

30 脚底板 钢 100×170×3

31 躯干校准重块(6个) 聚氨酯 每块质量1kg

32 软垫 聚苯乙烯泡沫 350×250×25

33 外套 棉和聚酰氨带 —

34 臀部校准重块(6个) 钢 每块质量1kg

表B.2 假人质量参数

部件 质量/kg 各部分质量包含的部件

头 4.0±0.2 头部、头颈连接块及相关附件(如螺母、垫片等)

颈 0.7±0.1 颈部

躯干 29.7±1.0 躯干及相关附件(如螺母、垫片等)

臀关节 3.1±0.1 臀连接管及相关附件(如端盖、螺母、垫片等)

大腿 (12.3±0.3)×2 左右大腿

膝关节 1.1±0.1 膝连接管及相关附件(如端盖、螺母、垫片等)

小腿 8.4±0.3 小腿

外套及软垫 1.1±0.1 假人外套及胸部软垫

包括校正质量的总质量 75.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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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头、颈和躯干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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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头、颈和躯干的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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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臀、大腿和小腿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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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4 臀、大腿和小腿的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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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B.5 主要尺寸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G———重心;

T———躯干参考点(位于人体模型中心线的后方);

P———骨盆参考点(位于人体模型中心线的后方)。

  注:P点位移的测量不包括绕臀部轴和垂直轴的旋转部分。

图B.6 重心位置、位移测量点的位置以及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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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4166—2024



附 录 C
(规范性)
试验安排

  本文件规定的试验安排以及对应的样品见表C.1。

表C.1 试验安排

章条 试验

样品

安全带或乘员

约束系统序号
织 带 序 号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11

4.1.1、4.1.2、4.2.1.1、4.2.2、

4.2.3.1、4.3.1.1
织带或约束系统检验 ×

4.2.2.2 带扣检验 × × × × ×

4.2.2.6、4.2.2.7、5.5.1、5.5.5 带扣强度试验 ×

4.2.3.3、5.5.1
调节装置(和卷收器调节

装置)强度试验
×

4.2.4、5.5.2
连接件(和卷收器

连接件)强度试验
×

4.2.2.3、5.5.3 带扣低温试验 × ×

4.2.1.5、5.5.4 刚性件的低温冲击试验 × ×

4.2.3.2、4.2.3.4、5.5.6 调节方便性 ×

动态试验前安全带或

约束系统的处理和试验

4.2.2.4 带扣耐久性 × ×

4.2.1.2、5.2 刚性件的腐蚀性 × ×

卷收器的处理

4.2.5.2.1、4.2.5.3.1、

4.2.5.3.3、5.6.2
锁止极限值 × ×

4.2.5.2.2、4.2.5.3.4、5.6.4 卷收力 × ×

4.2.5.2.3、4.2.5.3.5、5.6.1 耐久性 × ×

4.2.5.2.3、4.2.5.3.5、5.2 腐蚀 × ×

4.2.5.2.3、4.2.5.3.5、5.6.3 粉尘 × ×

4.3.1.2、5.4.2.3 织带宽度试验 × ×

4.3.2、5.4.1.1、5.4.2 室内处理 × ×

4.3.3、5.4.1.2、5.4.2 光照处理 × ×

4.3.3、5.4.1.3、5.4.2 低温处理 × ×

4.3.3、5.4.1.4、5.4.2 高温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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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试验安排 (续)

章条 试验

样品

安全带或乘员

约束系统序号
织 带 序 号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11

4.3.3、5.4.1.5、5.4.2 浸水处理 × ×

4.2.3.2、5.3 微滑移试验 × ×

4.4.2、5.4.1.6 磨损试验 × ×

4.4.1、5.7 动态试验 × ×

4.2.2.5、4.2.2.7、5.8 带扣开启试验 × ×

5.1.4 织带样品备用 ×

  注:表中“×”表示采用处理样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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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腐蚀试验

D.1 试验设备

D.1.1 试验设备包括雾室、盐溶液槽、经适当处理的压缩空气源、一个或多个喷嘴、样品支承架、加热雾

室的装置,以及必要的控制装置。只要能符合试验所需条件,所用设备的结构尺寸和细节可不予规定。

D.1.2 应使雾室顶或盖上所积聚的溶液不滴落在试件上。

D.1.3 从试件上滴落的液滴不应回到溶液槽而再次被重新喷雾。

D.1.4 制造该设备的材料不应影响盐雾的腐蚀性。

D.2 雾室中试件的放置

D.2.1 除卷收器外,试件应支撑或悬挂在与垂线方向成15°~30°之间,并且平行于雾流的水平方向,这
取决于被试的主表面。

D.2.2 卷收器应支撑或悬挂在其卷簧轴与雾流成正交的位置上,卷收器上的织带出口也应对着主雾流

方向。

D.2.3 各样件的放置准许所有样件自由积聚雾滴。

D.2.4 各试件的放置应防止盐溶液从一件试样滴到其他试件上。

D.3 盐溶液

D.3.1 盐溶液应按质量5±1份盐溶于质量95份蒸馏水中配制,所用盐应为氯化钠,不应含镍和铜,干
燥状态时含碘化钠不应超过0.1%,杂质总含量不应超过0.3%。

D.3.2 应使35℃雾化时所收集的溶液pH在6.5~7.2之间。

D.4 空气源

供喷嘴雾化盐溶液的压缩空气,应不含油和杂质,其压力保持在70kN/m2~170kN/m2 之间。

D.5 雾室内条件

D.5.1 雾室内暴露区应保持35℃±5℃的温度,在暴露区内,至少应放置两个干净的收集器,以防试

件上或其他聚集处形成液滴,在试件附近放置收集器,一个尽量靠近喷嘴,另一个尽量远离所有喷嘴,喷
雾量应使每8000mm2 的水平收集面积上,每个收集器每小时平均收集1.0mL~2.0mL溶液,至少应

测量16h的积集量求出平均值。

D.5.2 喷嘴应予以引导或遮挡,以便喷雾不直接喷向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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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磨损和微滑移试验

  磨损和微滑移试验中织带与刚性部件的相对位置情况见图E.1~图E.3。

a) 示例1

b) 示例2
标引序号说明:

  1———垂直和横向支座;

2———保护用织带;
3———下挡块;

4———旋转销。

  注:图E.1a)和图E.1b)给出了根据调节装置的类型确定试验方法的示例。

图E.1 磨损和微滑移试验(程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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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锁舌磨损

b) 导向件磨损

图E.2 磨损和微滑移试验(程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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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拉紧状态              b) 松弛状态

标引序号说明:

1———安全带调节装置;

2———织带缝纫衔接。

  注1:试验装置中的50N载荷采用垂直导向方式,避免载荷摆动和织带扭动。

  注2:连接装置按车上一样的方式施加50N的载荷。

图E.3 磨损和微滑移试验(程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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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双带扣试验

  双带扣试验见图F.1。

  标引序号说明:

w———施加的载荷。

注:操作期间,根据5.5.5和5.7.1的要求成一定角度。

图F.1 双带扣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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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卷收器耐久性试验设备示意图

  卷收器耐久性试验设备示意图见图G.1。

  标引序号说明:

1———卷收器;

2———电机。

图G.1 卷收器耐久性试验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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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卷收器紧急锁止试验设备示意图

H.1 图H.1所示为一套试验装置,其包括电机驱动的凸轮,其随动机构用钢索与装在导轨上的滑车相

连接。凸轮设计和电机转速的组合可获得按5.6.2.2规定的速度增长率下的加速度,并且行程应调整至

超过锁止前织带允许的最大移动量。

H.2 滑车上装有可转动的支架,以便使安装在上面的卷收器相对滑车运动方向的位置发生变化。

H.3 对织带拉出敏感的卷收器进行试验时,卷收器应装在合适的固定支架上,并且将织带同滑车

连接。

H.4 当进行上述试验时,由生产厂家(或指定代理人)提供的任何支架可在试验时使用,以尽可能模拟

在车辆上的实际安装情况。

H.5 为模拟车辆实际安装所需的任何辅助支架,应由生产厂家(或指定代理人)提供。

  标引序号说明:

1———卷收器。

图H.1 卷收器紧急锁止试验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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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

粉尘试验设备示意图

  粉尘试验设备示意图见图I.1。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卷收器;

2———循环连接装置;

3———粉尘接收器;

4———粉尘;

5———开口;

6———阀门和过滤器;

7———压缩空气。

图I.1 粉尘试验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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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

滑车、座椅、固定件和停车机构

J.1 滑车

对安全带进行试验时,装有座椅的滑车的质量为400kg±20kg。对约束系统进行试验时,滑车同

所连接车辆结构的质量应为800kg。如必要,滑车和车辆结构总质量以200kg的增量递增,实际质量

与规定质量的差值不应超过±40kg。

J.2 座椅

除约束系统试验外,座椅应是刚性结构,并具有光滑表面,应满足图J.1给出的各项细节的要求,注
意金属件不应与安全带相接触。

J.3 固定件

J.3.1 对于带有安全带高度调节器的安全带应将该装置固定在刚性框架上,或其通常安装的车辆部件

或框架上,且应牢固。

J.3.2 通用固定点如图J.1所示,固定点的标志表示安全带末端在该点处与滑车或力传感器相连接,视
具体情况而定。当带扣锁上端与其下固定点位置的距离不大于250mm 时,固定点位置为 A、B和

K,否则为A1、B1和K。定点位置的允差规定为:各固定点相对于参考点A、B和K或A1、B1和K(视
具体情况)的最大距离为50mm。
J.3.3 安装固定点处的构件应牢固,当沿纵向施加980N载荷到上固定点时,其纵向位移不应大于

0.2mm,滑车结构应使试验中装有固定件的部件不会产生永久变形。
J.3.4 如果需要第4个固定件连接卷收器,该固定件:

a) 应固定在过图J.1中K点的垂直纵向平面上;
b) 应能使卷收器按制造商规定的角度安装;

c) 如果上导向件和卷收器织带出口间长度不小于540mm,应固定在半径KB1=790mm的圆弧

上,在其他情况下,固定在以K点为圆心、半径为350mm的圆弧上。

J.4 停车机构

J.4.1 该装置由两个平行安装的吸能器构成,对约束系统进行试验时,该装置名义质量为800kg,使用

4个吸能器。必要时,名义质量每增加200kg应附加一个吸能器,每个吸能器由以下元件组成:
a) 装在滑车上的钢管;

b) 聚氨酯吸能管;
c) 用于插入吸能管的钢制抛光橄榄头;

d) 轴和碰撞盘。
J.4.2 吸能器各部分尺寸见图J.2、图J.3、图J.4。

J.4.3 吸能材料特性见J.5。在每次试验前,吸能管应在15℃~25℃下至少保持12h。在安全带或约

束系统动态试验时,停车装置应处于与标定试验同样的温度下,允许误差为±2℃。停车机构应符合本

附录的要求,也可使用相同结果的其他装置。

J.5 吸能材料特性

吸能材料特性参数要求见表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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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1 吸能材料特性参数要求

项目 参数要求

邵尔A硬度 温度为20℃±5℃时,95±2

断裂强度R0/(N/cm2) >3430

最小延伸率A0 >400%

模量/(N/cm2)
100%延伸率时,大于1080

300%延伸率时,大于2350

低温脆性 -55℃状态下,保持5h

压缩系数(B方法) 70℃状态下,保持22h,小于45%

密度(25℃时) 1.05~1.10

空气老化100℃、70h

邵尔A硬度 最大变化±3

断裂强度 降低量小于R0 的10%

延伸率 降低量小于A0 的10%

质量 降低量小于1%

浸油老化100℃、70ha

邵尔A硬度 最大变化±4

断裂强度 降低量小于R0 的15%

延伸率 降低量小于A0 的10%

体积 膨胀量小于5%

浸油老化100℃、70hb

断裂强度 降低量小于R0 的15%

延伸率 降低量小于 A0 的15%

体积 膨胀量小于20%

浸蒸馏水老化70℃、7d
断裂强度 降低量小于R0 的35%

延伸率 增加量小于A0 的20%

  a 使用ASTM1#标准油。
b 使用ASTM2#标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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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钢管;

2———聚氨酯吸能管;

3———橄榄头;

4———轴。

注:未注尺寸公差±0.2mm。

图J.2 停车位置(已安装)

单位为毫米

  注:未注尺寸公差±0.2mm,表面粗糙度3.2μm。

图J.3 聚氨脂吸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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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主视图 b) 剖视图

  注:未注尺寸公差±0.1mm,表面粗糙度3.2μm。

图J.4 橄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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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

滑车减速度或加速度-时间曲线描述

  标定和测量程序均应符合ISO6487,测量设备应满足对其数据测量通道的要求,测量系统满足通道频

率等级(CFC)为60级的规定。滑车减速度或加速度-时间曲线应处于表K.1和图K.1规定的范围内。

表K.1 滑车减速度或加速度-时间曲线定义

时间

ms

加速度低限值

g

加速度高限值

g

0 — 20

10 0 —

10 15 —

15 20 —

18 — 32

25 26 —

45 26 —

55 20 —

60 0 32

80 — 0

  注:附加线段[见5.7.5b)]仅应用于加速台车。

图K.1 滑车减速度或加速度-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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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规范性)

安全带提醒装置试验

M.1 第一级提醒信号

第一级提醒信号应按以下条件进行试验。

a) 未系安全带。

b) 发动机或驱动系统停止或怠速,车辆没有前后运动。

c) 变速器在空挡位置。

d) 点火开关或主控制开关打开。

e) 在驾驶员同排的每个乘坐位置上放置40kg的载荷,或在驾驶员同排的每个乘坐位置上放置

代表第5百分位成年女性的假人或替代物;或者采用制造商指定的且检测机构认可的替代方

法模拟乘员乘坐车辆的状态,替代载荷不超过40kg。

f) 在a)~e)的条件下,检查所有相关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状态。

g) 根据车辆制造商的要求,后排乘坐位置也可进行相同试验。

M.2 第二级提醒信号

M.2.1 驾驶员乘坐位置试验

M.2.1.1 在车辆行驶前安全带未系时,进行驾驶员乘坐位置试验:

a) 驾驶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未系;

b) 除驾驶员以外的其他乘坐位置的安全带系上;

c) 用制造商选择的 M.2.1.3的条件之一或任意组合,驾驶试验车辆;

d) 在 M.2.1.1a)~c)的条件下,检查驾驶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的状态。

M.2.1.2 在车辆行驶中解开安全带时,进行驾驶员乘坐位置试验:

a) 驾驶员乘坐位置和驾驶员乘坐位置以外的安全带系上;

b) 用制造商选择的 M.2.1.3的条件之一或任意组合,驾驶试验车辆;

c) 解开驾驶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

d) 在 M.2.1.2a)~c)的条件下,检查驾驶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的状态。

M.2.1.3 驾驶员乘坐位置试验应选择以下条件之一或任意组合:

a) 试验车辆从停止状态加速到25+10 0 km/h,并保持同样的速度;

b) 试验车辆从停止位置向前行驶至少500m;

c) 试验车辆正常运行状态至少60s后,对车辆进行试验。

M.2.2 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试验

M.2.2.1 在车辆行驶前安全带未系时,进行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试验。

a) 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未系。

b) 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以外的安全带系上。

c) 在驾驶员同排的每个乘坐位置上放置40kg的载荷,或在驾驶员同排的每个乘坐位置上放置

代表第5百分位成年女性的假人或替代物;或者采用制造商指定的且检测机构认可的替代方

法模拟乘员乘坐车辆的状态,替代负载不超过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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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用制造商选择的 M.2.1.3的条件之一或任意组合,驾驶试验车辆。

e) 在a)~d)的条件下,检查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的状态。

f) 根据车辆制造商的要求,后排乘坐位置也可进行相同试验。

M.2.2.2 在车辆行驶中解开安全带时,进行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试验。

a) 驾驶员乘坐位置和驾驶员乘坐位置以外的安全带系上。

b) 在驾驶员同排的座椅上放置40kg的载荷,或在驾驶员同排的每个乘坐位置上放置代表第5
百分位成年女性的假人或替代物,或者采用制造商指定的且检测机构认可的替代方法模拟乘

员乘坐车辆的状态。

c) 用制造商选择的 M.2.1.3的条件之一或任意组合,驾驶试验车辆。

d) 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被解开。

e) 在a)~d)的条件下,检查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的状态。

f) 根据车辆制造商的要求,后排乘坐位置也可进行相同试验。

M.2.3 后排乘员乘坐位置试验

后排乘员乘坐位置试验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a) 试验车辆静止时,所有乘坐位置的安全带都系上;

b) 试验车辆正常运行状态下继续运行;

c) 一个后排乘坐位置的安全带被解开;

d) 检查所有排乘坐位置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的状态;

e) 根据车辆制造商的要求,所有后排乘坐位置也可使用 M.2.2中驾驶员同排其他乘员乘坐位置

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

M.3 第一级提醒信号和第二级提醒信号的关联性要求

第一级提醒信号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至少为6.4.2.3规定的最低要求时间。第二级提醒信号试验可

在完成第一级提醒信号试验后启动。但是,当第一级提醒信号仍处于活动状态时,应确保第二级提醒信

号取代第一级提醒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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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规范性)
使用说明书

N.1 所有安全带应附带包括N.2~N.5内容的使用说明,说明书应使用中文。

N.2 安装说明书应列举安全带总成适用车型以及将其正确安装于车辆上的方法,包括避免织带磨蚀的

警告(由车辆制造商安装除外)。

N.3 用户指导书(如果车辆制造商安装了安全带,车辆用户手册中应包含此内容)应确保用户从安全带

的使用上得到最大益处。此说明书中应涉及以下内容。

a) 任何情况下佩戴安全带的重要性。

b) 安全带正确佩戴方法,尤其是:
●  带扣的指定位置;
●  佩戴安全带的松紧要求;
●  织带的正确位置以及避免织带的扭曲;
●  每个安全带只用于一名乘员的重要性,不要抱着小孩共用一条安全带。

c) 带扣的操作方法。

d) 调节装置的操作方法。

e) 操作可能集成在总成中的卷收器的方法以及检查其是否锁止的方法。

f) 推荐的清洗安全带的方法以及清洗后重新组装的方法。

g) 如果安全带在严重事故中使用过,或表现出了严重磨损的迹象,或被割伤,或可视超载指示仪

显示安全带已经不可用,或安全带安装有预紧装置并起作用后,则需要更换。

h) 任何有可能使安全带失效的更换和改动都不准许,尤其是设计上允许拆卸的部件,一定要有

重新正确组装的说明。

i) 安全带供成人尺寸的乘员使用的说明。

j) 安全带不使用时的保存方法。

N.4 如果安全带装有4N型的卷收器,在安装说明和包装上应指出此安全带不适用于安装在乘用

车上。

N.5 对使用胯带总成的所有车辆,制造商/申请人应为消费者提供安装要求。全背带式安全带的制造

商应规定胯带总成固定点的加强单元在车辆上的固定与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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